R ERAEH A
113# & £375F % 9950

TN N

SR I

EEnnk 4 BRRER (ARELI4E3Y 4P g4 )
P A FRTHERE > SRR T KA (112 EREF 516
670 ~20755 ~ 22825 B ~113 # R W F %11256 %) » &
A-de T

B
Bos WP Aot & Sadi- 2 w2 S8 0 B et A bl
+

FHIR I o 4ot £ ‘fﬁn’%’{ 3= P2
e O L S e f(%%"i FpHAETIEEE T o E

$E o0 XTI e B dp LI ﬁ{ffj—%}&ﬁ S FERTE A S A
EEREY ?éﬁﬁf&ﬁﬁ@Wﬁ%H%¢ﬁf%ﬁ¥ﬁ’
FRELZIDRYT FEES = c AP EF G FEg L o

¥ 7

- A ORI G o BEe I B
AT EAR 2 S E A2 B P ERT 2
B (THARFHEE) AESR & C 3o

fe
SIS SRR PSR 3 S EECE 2 :
Ad w2 g P REE A ’%‘”ﬂ‘?‘llﬁi‘\ *—‘1;}}57} Y

%— 7



R112 &5 79 p 18pF504 v X F3F k2 ? EGE
BERFREG LT (T R > £%.000000000000
BHE S (TALY EHES) 2 g;fu« AL P PR
0000000000005k = (T f2 4A0e = » 229 Zhe = S K %
M) 2 TR EE RS T E Y 2 g R R IP
HONE 7 &+ T 35 (388 # 4 J& £2 4030 e~ 1&?5 R D O 7 3 R
&i%i%Jﬁ%%%%[TﬁJﬁ%h]HBﬁ&ﬁ%%
T H5.%iE? ) &E* M5.00000000005.SIM + i & e % g b
fe i % i 20 gt TELEGRAM ~ 2z ~ LINE2 T wEdm , % >
BeAFIE S TR ES TR, BRAEERY o fPAZ
g;@];,_g\ﬁgx A Stk S AL o T L Sl 3 =
'—jp‘t"‘*‘ CAB ) WETT R 0 %A L e Tl T g
Worm 2 Nirdidrind L M T 234 Horm 4 o B H
ERP R S BN A LN TR BT R
Bimd Ly THlITHC AR AT T AR R 124 L S
Mg a2 AT 2 R N (FEERZPERY S SN s e
B~ &3F ~ B~ P R IDAct & Y- J.Lﬁ‘f‘) » o d
TR EAE ) AT B Bt R A SRR YA R
%rﬁ%%@J~rﬁ5%%\%ﬁJW%ﬁ%~%’%i
ZHE S BB BT R L e TRAT £ BT 2 A

%;; BRI B R AT 2 E0IE DB BB o Bt T
¢ 3 y§§§$i (—rp‘;.)g—ifufi‘;gD’?}LFﬁ’“? » KT
ik TR AR dp 7 0 BB T B FREEE AL HT A
FIEHEBMAE SR BLEC AU AR REME S
FHP R E R e AR AR fP% o °ﬁ”v
AL MELT T Z AR E G R FERIE O ARG E

Mo

ZRAQ2%d BABAHERANAY A~ h - AQ 44 £
ﬁ“ﬂﬁzfj—?ﬂ EaAsR~AQ3FHY AT R ER R
LA L L EREY CREY (THEBFERT) BRRT
W AART o



bl

=,

|

Hlekz_puit > B A B ad EZ2_H T 0@
‘@%i‘*V$Hﬁﬁwa%ﬁéﬁw§uzugﬁuxpwmﬂﬁG
%amﬁﬁﬁﬁiﬁm’méﬁﬁﬁ’ﬂﬁ;aﬁ’ﬂi
72 %109 1E25 %1 mARITIAP o K FH > MBI
LB MR AR F BT @ﬁaﬁ%@f%%A
Foc BRBFEAL (T AP ELHF T 55
SR - A ) N RRBLHAEA A TLERE Y (L AR
3 ERAEFFHILE [THEFE] - ¥49F) » AR
A S g TRl R FREZPEFE > P BB A g
FEREFAM 2 xm;ﬁ%&ai@ ’ }@;w iﬂp Pp_%};
4 0 X THIRE AL ‘3
g2 o A E R % § 15
—;TE.B.#%;BE °
WEPREF B EHRE B
SRR B ARER 2 FARA Y KT
woEPEEATEFRLAO0Z2-A04 ~AQ 3 ERA
ZdpiAp o X F YRR AT R EP wE
F0L0G TR -PALE AR 2 2 FHAK- T
AP RAFTHR B S RHARREIP A (B) TE
= [PAz AL ~AQ 22 S ATEGTEEP wmipdp R Y
AP AEBL P odfPhR Y - A 2R E27HER
F R ZAFEEWNELTRA T AR KT ST e 2R A
028 v B M B2 LINES 2582 3 -A042 4%
TR AP BB AQ4FE Bz rsc i B B 2 LINE ~ %
TRAT AR AQ4Lir B A 2 LINESH 3 &
Bl-AQ32#ERLZ4E R - AQ3HE2THERmS R 2
%EBAT w AR AQ3&:rd kB B o2 i s REMESS
ENGER ~ LINE$tz2 e &8 W ~ e+ e F e FF 7 Witz
AERAAFAF L pBIREBERESER I BHRFEL ~ 5

¥
=
g
Z
.~
>~
o
)
I%}

/w.
N
\F\"
.\_1_\
(3
S
=
e
(i
\y-\
pre
%1
T

\,

b
i
mj



i

o

CHEFsBEETRLE @

RTRER F4LF% 5 A2 113 #4 1 18p £ A71F~ F %
11306120853 ~ ¥ 24215113 #4 " 19p ¥ 2423 % 113224
839228028 Han ~ 4 4k 113 #1273 p L Easga)55113
'%947 5113903488185 3 % ¥ v 2. & 4 @ 3:?1—%? BhRPP

iR Tl L& foh PP i 21 PEST - &
%ﬁ“FWﬁ B é*iﬁww’@iﬁkmar%iﬁ

A g ARRTEH R LA T RE 2 d T THRE
. -

B~ T EaE dp R fedi AR o AdRE A oA
ERRE S MO HFiFfﬁ%MLTé’E
ﬁ_}?ﬁ*ﬁ}_&r/Pi’—;p\;%
Ko AEEREP R L IR P FLERT . BREEES
%il-o
o B =

BT R

*
é??“Fé‘ﬁ’%%&ﬁﬂ%ﬁé‘i%@’ﬂéﬁz

FERLTRG M oA B ER LR BRI R B2
|J g5
3

\'\'H\

iéﬂ /}E\‘}%’ r*]b!:; '4‘1 /),f:\‘ l)‘" E‘::- 2-2—;;-&/; fij'JE\}/%@%ﬁ_ﬂ
 RERBERFEKRRS SR > FR:
2113 R 5 F F 523035024~ 113 # & & F %2720
LA 0 FR)

-~,
M=

L)
NV

Dk 7 130

MEFTEE O RBPRZES AR (T ARHEFT
EINIA = SE I R

B g EAL12 E#6 T 14p o o R E Q0P 242
A (DA TEREE  BLEE P BREFE) » B0 5 esg
Az %161 %2 ARRL w2 F2 % A58 F
PR FERT  BRRRRT T a4 EL R &
fR2 RG] 2pd F o RiEE, MR FET
FHEp 0 S ERA & 2 o



>
N

o X A3 £T P3P ot o EEQ) 20 P4
i (B0t P HEEE > R FE N0 BTN ;B2 1l PES
FUERT T 52 FEFATINRBT S F 0l E LT
Bz BFTER pE AT HE (51 3F) o wAE2Z
AEPLHZ (52 3) w2 B 2 EPUARERF T
PRATEREREATZ A ($3 ) o | ~BEBRHI R
FIOFERT 5 52 FERAIRKFT S F 0 3 £ 10
AT HAE HERERERT] BT R E o K2 P
PR PA P HIEAERTER] RAH o b P S ENUT
S BHATERS AT E ($1 ) 0w
2 AFEFEHZ (%2 3) o 5 > REBERDEFFSNAE >
gl BAF o B HHANTIUAL2 P HKF A6 0 1Ly
TE (FEIFNE L@ LIRALENFH) FiK5E5 & (9

3
PN E CFEIRAEEFE) ] ﬁ@mu P 7 ﬂ’ﬁﬁ 2
-

3 1
Zm@ﬁi%ﬂiké“%$%3m%inm4@Lm’
G AR R FHIY BP0 F o de TELD P BB 2T
QM# ’ﬁﬂﬁﬂ,lﬂaﬁﬁégﬁ%%ﬁﬁﬁﬁﬁu

‘ S

A RNEA R - AR EB2Z MR E]l BR o Car
W A B IR RI4ES] BRI FETAE T AT
FHHI BFRERD PHEAUTRE . S @EF B
FI9ME 5] JBRERT2FTAE T6 P b T34
HEL HATERD S RITH £ o AR A
A FR R AN ERIFHBME > FiRTE

F 2T -ﬁﬁiﬂ']%ﬁf]f;ﬁ’ﬁ BE=2 2 T £ 11T
AFH B ARFILPER 6 e s o R TP 16 N2
R E A1 o AETA RS A B A P 6 #1170
T (R2ITEEANT ARERS > ST EAKR > BB 506 £

w
i
m



—
—_—

\y

117 [ a2% -] P E&FF2L514FE5%3 AR
T ERREE SR TAE %339 iE24 %1 I %2
H=2 AN E RGBS E AT & [HE5 2 &
L] o rRER 2 BAEE PRS0 #1100 ) 5 Fikd
P2z R BRERFIS 5 HR72 Pt ST E1
T o X FIHEN AR 0 PR REE ALY
poofed s 2@k BRE 1602 R FEE A 2
J BT R 52 P ST BT d E RN H R 2 R
o B RIEL G HHI6 P L BT o 2 FH R
WARFEEL O ko REERANTAEY pd oSk 7
B pEE HO3E S FE A RER 2] AT B R S
el TR PEE Y

E{g —=\
W
W =
+ - 'z
B 5 -
S o owm ROE OO EH T e

™
]I;‘*:'
6
2 A URE

MRELm FIAP AL 0 R P2
B HE F19E S IF {8 R T

SUPERE I DL R v NN P
ARE T 518 P)iE %339 iE24 112 &5 P 31p i o
o TR EQ) 0 P AAET PP T R AFL K
r_l‘/"aﬁ_‘)?‘:/‘_;‘,g\._g\‘f ﬁi:}i” /Z%ﬂ gfﬁgﬂ,g X ;zaﬁ;,' N g\_‘a
RRBESZ e e P Bagapira s 51];3),%
P s o R /f@ PV RGTE R 2 R it
T iE o

M FLS PR ETRAEHLILIS AT 2 31p o
FoosE w106 ~ % 200% ~ %220 ~ %240 ~ %390 %2 A1
%5 3~ %400 %1 BH6 2w 7P Hd Freae et
pRE8 12 PiT o3 e B d B H]IE b %4315 R R
Tt T2 %339 1524 2% o rHERZ MM A
TIEZATERD FE~F 3 E0010E 05 =)
EEHARERS FF AT HE o FPE kg2 E?H"" A
FHEEAMLER] RAF /%;5 £ F12& T 5 S

)
WAL RE g e RS AL o



i

=

A ARFHRES LHAQ 2RI e e

12
54405 %] B~ %2 B~ F46iFEWE - %4 5
@ A RN R R R ATE R
ML AEIFHEBE L A E LR ATL L MERIFHPGE 0 T
AEH SEHTI LA TR BARIE R My TR 1 0 AR
o IR R Bt g T RARZ B AT 1 o o IR R Bt
L] B Wk Rz E A E LY THREAR ) 4 2L
A EFHIIFEANEL e Edewm it o TL ¢ P ETE £
BRI AR PRI ET A

ERREAT R EPMEREd FEL I AN
HorEige T iE2 B %191 % ‘ ; —
2 BB LE (BBiE108 #R 5 351744 ~ 250088 2 4

Lo 5R)

APk it & il 1 2 05 0 B0 72 $ 339 R4
F1 H2 A2 AN R RFHMEZ BT BEER T

ZEH191E %] s - g o

e

A2 (TR 0 B BRI R -~ Z T %A K

A2 ~AQ3%-»AEFMHESNKIB2Z (75 7 %A= A
@

P E TR - k2 H - kAR 0 ARz
- A A e Eﬁg;%’fz—tfv}i >
Lo s PEsES  BHUREFLAR 0 ATZEY

PO NREEBERZEYET LS é#{;i— FLa
BooREEE s BB E B EH- % o
117&54;?“7"\ S Z A b E TR s - R (T B2
TR, STHBMSESER R AMER 754
B BRI R R o VA A ‘ﬁfn‘gjfu‘ I

3

CASS



G- AR A L s

B4 B 2 - R B

22 % b0 S RGIRE R BBRI)EHO5HE A R 5
— 22 A E e i Er B pA B BT o

AR AR D2 ANREF A AR LB A Y
AZE O RMUAT AR TRl A PR AR TR

IR0 BRS AwmE ] e

= A2 RER

SESIEE

S A DA
5.51 E‘ ,gé‘!;h;] 4' )’i‘}{]’i 7
> W S
110 '&)ir'._ =
F % 5660541 -
Piiﬁﬁﬁﬁﬁ
i

—”JZJ‘?‘ v EE

27
|

13

-1—\"\\

gwﬁ,,u/

:/
Y
/f

2} >
/Jl:
1 jﬁ 7 =
=1 pEL {

=\
\\\

>

N
)
(s
D
7T,
5o
%

&<
Q

F PR K)e o
WP E 52305 % 3 T8 w B
AR B TIRE - v 11PES

T

5

A

©
\_\_‘H\
\4
N
&

$N\R

pa

M2 FIE R BRT A
%BF%E

SRR ALA
LA (e i 1)

660%’;u§\‘ A ﬁxrﬁ E 110 &
- hik4

B T

o AL F P

) T B B



2.4

AR B R S RBRF AL LY FEART ERSE
BoRMIEREEL TR ’“T/@'T\ li2 % 0T /7
R ARRGEL R R SFM2 TR X RAEE VB R
Rl X Rpl > @ hopogr  mE@y > nFE ﬁé i+ &
BEex 22 550 RT R FRTFEY > FHERE
By Hopg) Tl ik, » 2R2% 57';{%{43“%)@

N
)

Sl F 2 BRA 2 AR R R R
@:,T}jaﬁt PR (FFEFOTEST B2 105 %

pd ek RV REZEY (T
B K dlde— A R B
» MR HET (BB 2R

(

r‘&ﬁi

—
o

)
&
AP ATL IR P ARG VR Y EH K LT
bﬁ'j‘ ﬁ‘b%ﬁg:ﬂ'%'?ravﬂfﬁ’i’r s Y
2 %

ﬂ%?jx%s#\&%«i PETHCAIE AR (st ) o eind i
EERBEE RE L Ao TR AQ4E 2 ofE > B4

T e A04 v BMmEFL4 £4 0259 (11
4 ) EF %1140425 53~ g ¥ = 2% & (T miY
FE (EPm) ~BAQd2aqofRd il PRET i (L4
wE- %319 2327 7)) » RAHEC ZEFME P Rhird 2
3o fTﬁW%ﬁi$FF*%§£@%ag’ﬁ§@1
EE A LB TR AR BREEE L S RATR A
WITH AT R S e WA fTBeiE ;ﬁxﬁig%gﬁgﬁ_@:xﬁ ) B
FRESFE2ZA R L H R AR e e
e hedit o @ H

ForaAQ4E e FEREEFREL it
TR AN R ABMA R > R EMEANE] B
o2 *‘%iﬁ’mﬁf%ﬁﬁ LR PR EEE I
- B B iﬁw“l@: I AR E 2R

(N - )T} Tared B oo FaikA)E 550182 R
TR 0 A #F$F@E

-



AN

-h_‘\

Ay Sy dEe
=y C:‘ﬁ 1k
. g
"JH} pic

Bty

s

pt P
I‘E S 3 oy (I

- \R’M Nis /“‘

ﬁ

bz

by TR
)
\ N
(w
a%
'

WAy
>
N
¢
~
I
-
Jd

A\
o

T
T

A4 .
; Tm R

(_
~ T%
\\-{-_

e
~ B =R
W e S
=
—

PIE= "I O

e
~
-

\\‘:[,V
e ,>‘_
oW

I
i
“..\\
NI
kel
\gj .
ﬂ'\\

g o
AL

W

¥
&k

qQ

—;\\\

q‘l'

|

>N ck “7*‘;_
= F o 3E e

(v
\4\.

25 A
@\ Mwﬁ‘i*
» FOARTIR R dode R
%591 61F ) ’”*“*Q“ﬁ
Wi F o MR ER2 B
5 2117 ~421 2423 E) » &

L=

-

®
M%g:\l:-
F*f*a’ mr‘?ﬁmﬂ\\*fw -
Jrh

‘\11 Qz““' ‘\EE R

(«:”»& FaN

1

LA EHRE 5 F
S {7 T Ew e B TR
1l A357v 8 (L &3F
PR SR Flidek ~ kA
T H (R AWE- ¥
FF AR R ERER
Sy o P e TSR] R IR S o BRI RS R 3
KppF X BAQ4E X ofz . 2 AR ERE > ¢ oW

o REFHAOLAHIRPFINLSEA L2 LR (L) e

/ 2%

B gy B

2

‘?;

S %";Er

=)
=T

=

\

32 ) S HTBAANAFZAL 24 2 00 5 P
B R PRFEREITIIRP > 2 AL TR KA

EAE (i) B2HA L2 E%E?’T'E*;i‘ifﬁﬁi*??ﬁ'
g EE KT ARE  r W EE BEY Ry
10~ 351 tAx&EF% > R ?&fr’ﬂﬂla‘%% o B R8T
¥oOBMMPpMFRFERLKTRE  KFOFFLIE
er 2 §9 F A5 THEE] LARES L PkRD F
2Rt A EAE Rk (L 4%E- $199 2201 F
BRP 2 > P HEEA S £F ¥ %037 ) 0 THMP T A
SR A2 ) e B “éj—ﬁﬁg;ﬂfﬁ'f”ﬁ - e e £ 3T
FR2ZEF (L4375 - $20130F 22w % e 4ri 2
) & - s ek AEATIE 0 LW R fadde 't R S
TR AR T WAF 2] o 2 FRIAE A R e
EH BN > T AR ARl o T2 zaBEE%F’E‘
ik‘iﬁf,l‘ R EFRTFEZTEE 0 A4
%Eﬁiﬁ:,gmug Fgrﬁ ezl 2 N RAG
ﬁﬁ?éi%%m@’éitpwﬁﬂﬁ
Laje g Al E H B2 00

ki

C



i R AR TR T Ak £ 3 fi*uf'-:r;
SR RS AL E R 2 H] 12 AT 2 R EA .

X h o HRP o AY Flel e kR g BT d o
FrEmmkeELi]l PHELG BT - AR R
P|g o RN ARG B AP E e #AQ 4SS
iz ({xid\"fr’ﬁ 2.2 AIBE AR AR RE P IBAT

@(ﬂ%ﬁ%ﬁ—%ZW 315 To2E4pT|H] >

¥4 FlRL) o ©e kfofRiE A m L2l o

% =

FREEREA R L LT KRB PR RS
FApfaih RIFBERTRAS,EFRAE 2 F42
ﬁ@’ﬁ@%%gﬁ’ﬂﬂff P AQ 4 RER RS

B2 8¢
ﬁ;i)j%ﬂ\

‘} s j:gj—fpﬁq, =

HEh L R ;F—‘%ﬂg}‘ﬁ?—%ﬁ’\’
ﬁwmm%z%f”’u%%%

Z_A#+

T%} iﬁ\ ’ ;Vﬂ )
Zl—\j-\]xit,‘é,‘\;al

J}Y

6—

B S FeEy o FRIZEST4
Exl Byl ARTHI L I0i Y B AT L BT
"ET R AT ﬁprnﬂ—ﬁh’ﬂmﬁ;«fww%ﬁvﬁ Y CEAPEI Y )
A RFBIE- L ENER AL PR R F
TAWE %2 %D 20~ %8 Kz A2 @HERWEIHPEN »
e =7 #ﬁi FCRrH B~ FORHSHE > A A AR SH B
BEDED 2 P MR E60 ) PP BRI IR B2

R T AL B Y ERA)E5093EF] B R2 AR

L E I B L x WHAR AR N

REgEIHSE > LR T 42 ]ﬁ’g»]'{ﬁ P sk o om
FPREANZCEF BT I BB R
476 iE S FE FTOEZ1F] B HL R RE o KA A%E

S IR P e L

SRR A

FRfe~2H R A D pd 2 R R BN pE E R A
FRLEFLAIFPY KRB ZARFLE > REFIZ
2IEHIR o 3 B RIRR BIRRIRIR A GO R ~ B TR
BAR M A AT



- ~ g
( )#%33%191'4— >
e B 17

-

I %’5

AN
|
-

?W
ré

g

Kr{\’JFﬁPO_ﬁ'

b e FEPE R TR
za HE hLT—/F' 5

e B i7

// s
Hig

1 &
At ‘H. s s % o

W
X2
ﬁt“l
&«
q
Vo
[nnid

B 2B MR Mﬁ
L ’ijf@ﬁou‘i{ 554“\.’” 7R
AEHE R AEZHRTZH

v}\u-

-

< o X r]z’a:'

#\9"?-%1 ’

F % 34345 %) -



cw

s d > #Hmp gl A5 EERPEF (LEFE
178 F) » ¥ 0 & ZFBEIHREP FHRP 3 &yﬁwéﬂ
“i%%ﬁ’ﬁﬁmﬁmﬂﬁm?%ﬁﬁifﬁﬁw’%

i
A

o
(i%%é— M2a>,gg$$
FHIN AR FEPF 2 HCHEY > S dom it o
I %1 FA> R WHEarfe2 B2)d

= s EpE kATt 2 Fe

Ffefeiegiiet s P har 2 40 AR B3NP %75 4 2
3 odofez o 3eH PR AT B HEC BABE ST G
<2 o

Egd 4o ¥ % (L mlld #RFF 5047 852 ) 2
#7 % M IPHONE 14 ProMax{7#& %351 £ » Thpk~ fFors > *
A kP BB TR EARG ) AT > FIRpAS ARG
RREY B AT (LAWE- $492 F) » £ 3 F b 4k
Fel13 #1273 p Lrerg=]38113 #7947 F % 1139034881%5%
SRR AT P ERRN P A RO TR L4 o
PP EREEE] PWHET S 2 BRI AZITAH R
ATk 2 P FRITH PR BT BAIEN F481F %] AR T
4 H s 2 B 2 2 3E T g A ;,\;1;( o

(E)=x & » A4-% 2 ™ 5.00000000005LSIM +1 38 » % T

B =N ﬁ««j\:&d oA N }jg,f;@s%z‘ia * oy B I'ﬂg,;

@J%§a¢,%%ﬂ¢$&§%ﬁﬁﬂbxgg(i$%

“3‘-!} \\\?’;r

=\

- 9492 F) o EGRA B ARERE Y 25 £ &
e B 5 E bR I R ABHE B AR B e 2 B
ﬁf‘iﬁiiﬁw:ﬁ%'Lz%3&§¥4iﬁ%¢‘fﬁﬂﬁ? ESE

._f'??f Bb/‘)k‘i{ -*J{‘fﬁlh‘i{pi:’lgﬁ( f%'égfo
() x BRI A KPR 2 2 FHBE KA o BRI % ATt 2

ﬂ
=+
I
m



poooedokigded > TR PSR GBS EbE A
FEAE 2 gl RERBEEAA LG AR L ER

Ed
Moo 2 38R S 7 A T i Ao
PRt BRI E TR E 299 iE ‘
AREWBET FEBBAT RBT ARSI TR -
o = £y 2| 115, =# 1 3 15 p
ANE F S e i F Fy

M nr AEPERMEE o

4o JRAZGL e X EE820p p e BN TR TR
Arit B fg 12 ;ariéith’% 3 ’@f“jgﬁﬁﬂﬁ mie20p

g

poe AT RIEd 2 (i”’;ﬁ“ X A2 A ﬁ;;xﬁz% A) T2 p
u‘%;\: " &/z-]me °

v = EY & 115 = | 3 15 2
2 F R

% i3 ENLF10E T G RS
o Hikg2 PP AAA L FIF AL

1 B £
ifkr’;i]_ 3 ;L,J-ﬁ v e P4 FDH EUT A P L Sl 'i”fi%%irki +
FATE
IR ST P L EA
voER EAE $339 152 4
%339 HEIEH A G T AN L - F o Ad BT T

: "‘;Q”;L,M'T—“uj_%

A

mIE 2 AR R 2 e

$+ma



g 3

] ¢

7 R R T TRER AL AT | ®rET fmac KRR | RAEE - | RAEHT |22 Ak

(LB Gid %) (3B o5 (Grg )

- a02 framu 2Rl 25 0 96,200 = [armm ¢ w2 dfaAn |12 &5 2 106[x 8 2 06,200 & [B < trrz 42
e % @112 & 5|p 18pF504 RGep Fads 1| P49~ 39%; |O% OO0 SR Sl
P9 plTpEE WG PR 055 20— 75 4 At BRI E E L
ERUFUE S IR 5000000000000 LR LRI SEF N
% A " Jia Xin R 2 (T LY B % f % 4 [PHONE 14 Pro
(gx) 5 ~ i BIE ) LN X Maxi7 # % 361 &2
4 8 4 LINE % £ & fo i hdrd L P
P, ~ TFT 00000000
FOR o, B OO%SIM + 7 3

LR
% First Coin 44|

R S

112 #5 7 1[30,000%~ [#mm ¢ 2 4 [#mz |12 £5 » 18]z # 29 O60,000 =
WAL RCA T B

Tp 22842 e P 16R 304 8|O% 000 (5734
FRERTT R ?uﬁ<1ﬁ » wmo%:;ig;ﬁﬁﬁﬁﬁﬁ’i&
{13 2 0 R s R PN i X
. RV = Z * e _ .
CE AR 000000000000 5 TR L ERE L
L B (iR Bbrgpelor) Lo
Al £ L W) S RATILE Ve BRI
+ 7|tk 2 o
- [aoa [smpmeapfuz &5 0 140,000~ [¢ s Brmp (112 £5 0 10{2 & 20 O40,000%  |B+ feimz 4 1
w112 &1 0 &|0p 13424 P 20274 29| O% OO I L
0 URER ¥ 005 5 At W Ho1E E L
Eraiak, L AL RE P Ve ¥ kv k2
INE 7% 4 T & (T A2 3 3 IPHONE 14 Pro
J&  ~ TeToro C ) p# Maxim# T 361 L2
oing i, ~ 1% R o5 kded o P
B ES 1 ﬁé—‘k*&’rﬁﬁ‘u OO0O0O00000O
S & OO%SIN + 4 5%

oo HEg
I eToro Coink
X ]

S R ANA -
WA R AR A T

FF R Kk

LN Sy = BN
E R ik BRI = Aot
T oML AR NSNS S TE W
N R Feh BRI o
P hE =

=z |AO3 [ mMEFA([112 #5 7 {60,000~ |2 42iE = ERES D112 &5 7 1|D @®20,000% | Bk~ fFje = 4 2t
3112 #3 1 10|5p 115464 50 14324 (2 & 227 O|@10,000~ |£ k37 pd B o
PR PESE o % 354) O% OO #|®20,000~ |kt W #1% &
%t TJia Xin @112 #5 » 1/000 % 003 |@ 20,000 ~|* o ¥ % % 2 jF
J ~ LINE p% # 5p 14pF334 [ 2 jde @ % (7 7 #[% % IPHONE 14 Pro
Tig, ~ Telo 354) Wk h B A L | MaxFE Rl Lz
ro CoinZ R ~ @112 &5 " 1|F | FH@E [ Kickz PE
TH- R £ 5p 19584 [+ #4ims | = r 2 |O0000000
#Ford oo ad 58%) Q@ 2 # HF|OOHSIM + F %
e SR S @112 #5 * 1|2 3 2m3 | ®) Rofe o A R RRA -
# 3 eToro Coi 50 20004 [ p 6 1% R 4 WA R AR D T
PE AR S 004, g Rt EANCRER S
Al = > kA LRI E HpgE e

Rt g 3 0 i
o L
S SR E

34

BrmE Je = At
£ EHBM S
R B HAIR -

b
=+
B
my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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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99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嚴大衛










            謝佩珊




選任辯護人  釋圓琮律師（於民國114年3月4日解除委任）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16670 、20755 、22825 號、113 年度偵字第11256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嚴大衛犯如附表編號一至三所示之參罪，各處如該表編號一至三「宣告刑及沒收」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玖月。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仟元沒收。
謝佩珊犯如附表編號一至三所示之參罪，各處如該表編號一至三「宣告刑及沒收」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壹月。緩刑參年，並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陸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暨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事　實
一、嚴大衛與謝佩珊係配偶關係，其等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林嘉福」之成年人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詐欺所得所在去向之洗錢犯意聯絡，先由謝佩珊依嚴大衛之指示，於民國112 年5 月9 日18時50分前某時許，將其申設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及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土銀帳戶，與中信帳戶合稱本案帳戶）之存摺提供與嚴大衛，嚴大衛即以其持用之蘋果牌IPHONE行動電話（遭警查獲後扣於嚴大衛另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即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113 年度訴字947 號案件中）插用門號0000000000號SIM 卡連結網際網路上網使用通訊軟體TELEGRAM、微信、LINE與「林嘉福」聯繫，將本案帳戶資訊提供予「林嘉福」供匯入款項使用。嗣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即於附表編號一至三「遭詐欺經過」欄所示時間，以該表各編號「遭詐欺經過」欄所示方式詐欺如該表各編號「告訴人」欄所示之人，使其等陷於錯誤，分別於該表各編號「匯款時間」欄所示時間，將該表各編號「遭詐欺金額」欄所示款項匯入該表各編號「匯入帳戶」欄所示之帳戶內（詐欺之時間、方式、匯款時間、金額、匯入帳戶等均詳如附表編號一至三所載），再由「林嘉福」指示嚴大衛，嚴大衛再指示謝佩珊，於附表各編號「提領時間」、「提領地點、方式」欄所示時、地，持本案帳戶提款卡提領如附表各編號「提領金額」欄所示之款項後，謝佩珊再將其提領之款項全數交與嚴大衛，嚴大衛並從中抽取新臺幣（下同）8 千元作為自己之報酬後，將餘款全數依「林嘉福」指示，在高雄市鳳山區海涵路某處交付予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藉此等方式製造金流斷點，致無從追查詐欺犯罪所得之所在去向，而掩飾或隱匿該犯罪所得。嗣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人均察覺有異，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Ａ０２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Ａ０４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Ａ０３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 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1 項規定甚明。經查，本判決所引認被告嚴大衛、謝佩珊有前開犯行、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已經檢察官及被告（以下未指明姓名者即包括嚴大衛、謝佩珊二人）於本院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使用（見本院113 年度金訴字第99號卷【下稱金訴卷】二第49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並無違法取得情事，且俱核與本案待證事實相關，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應認為均有證據能力。又下列認定本案之非供述證據，經查並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規定反面解釋，亦應具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中坦承不諱，經核與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Ａ０４、Ａ０３於警詢中之指述相符，並有中信帳戶之申設人資料、存款交易明細暨自動化LOG 資料–財金交易、土銀帳戶之客戶存款往來一覽表、申設人資料、客戶存款往來交易明細表（活存）暨警示帳戶IP查詢報表、Ａ０２之台新銀行轉帳明細翻拍照片、郵政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翻拍照片、Ａ０２提供之詐欺集團成員之社群軟體臉書個人頁面截圖、投資平台頁面截圖、Ａ０２與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文字檔、Ａ０４之臺幣活存交易明細截圖、Ａ０４提供之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臉書個人頁面截圖、Ａ０４與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Ａ０３之轉帳紀錄截圖、Ａ０３提供之詐欺集團成員之臉書個人頁面截圖、Ａ０３與詐欺集團成員之通訊軟體MESSENGER 、LINE對話紀錄截圖、橋頭地檢署檢察事務官製作之本案提領款項時之自動櫃員機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報告、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 年4 月18日台新作文字第11306120號函、中信銀行113 年4 月19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28028 號函、士林地院113 年12月3 日士院鳴刑瑞113 訴947 字第1139034881號函及檢附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搜索暨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 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洵堪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
二、又參與本案詐欺犯行之人，除了被告之外，尚有「林嘉福」、「林嘉福」指定之收款人員，人數已達三人以上，被告所為，客觀上自該當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行為，且主觀上亦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
三、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俱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113 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洗錢防制法部分：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二度修正（以下分別稱行為時法、中間時法、裁判時法）：
　⒈第一次修正是於112 年6 月14日公布，於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是行為時法，修正後是中間時法），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 項原規定「犯前2 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則規定「犯前4 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增加須「歷次」審判均自白方得減刑之要件限制。
　⒉第二次修正是於113 年7 月31日公布，於同年0 月0 日生效施行（修正後是裁判時法，即現行法），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 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 項）。前2 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第3 項）。」、修正後則移至同法第19條規定「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 億元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千萬元以下罰金（第1 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 項）。」，依洗錢標的金額區別刑度，未達1 億元者，將有期徒刑下限自2 月提高為6 月、上限自7 年（不得易科罰金，但得易服社會勞動）降低為5 年（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動），1 億元以上者，其有期徒刑則提高為3 年以上、10年以下；另將原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 項修正並移列至同法第23條第3 項規定「犯前4 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而就自白減刑規定增加「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要件限制。
　⒊被告本案所犯一般洗錢罪，洗錢之財物均未達1 億元，已如前述，適用修正前第14條第1 項規定之法定刑為「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適用修正後第19條第1 項後段規定之法定刑為「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千萬元以下罰金」。又被告本案所犯一般洗錢之特定犯罪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若依行為時法之規定，其科刑範圍均為有期徒刑2 月以上、7 年以下，又因其等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罪，依行為時法第16條第2 項減輕其刑後，處斷刑範圍均為有期徒刑1 月以上6 年11月以下（原法定最重本刑7 年減輕後，為7 年未滿，最高為6 年11月【此為第一重限制】，再依行為時法之第14條第3 項規定，不得科超過其特定犯罪即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所定最重本刑7 年【此為第二重限制】，故減輕後之量刑框架上限仍為6 年11月）；若依中間時法之規定，其科刑範圍均為有期徒刑2 月以上、7 年以下，又因其等於本院審理時始自白犯罪，然其等未於偵查中自白犯罪，不得依中間時法第16條第2 項規定減輕其刑，其處斷刑範圍為2 月以上、7 年以下；而若依裁判時法之規定，其科刑範圍均為有期徒刑6 月以上5 年以下，又因其等於本院審理時始自白犯罪，然其等未於偵查中自白犯罪，不得依裁判時法第23條第3 項前段減輕其刑，其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6 月以上5 年以下。是整體比較結果，行為時及中間時法之量刑上限較重（刑法第35條第2 項規定參照），則顯然行為時及中間時法均未較有利於被告，應適用裁判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規定論處。
　㈢刑法及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
　⒈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9 條之4 於112 年5 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 月0 日生效施行，此次修正係增加第4 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規定，明文將該類詐欺方式列為應以加重詐欺取財罪論處，故無比較新舊法之問題，應逕適用現行法。
　⒉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 年7 月31日公布，除第19條、第20條、第22條、第24條、第39條第2 項至第5 項、第40條第1 項第6 款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同年8 月2 日施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雖規定：「犯刑法第339 條之4 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 百萬元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 千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 億元者，處5 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 億以下罰金」，但該規定乃是屬於刑法分則加重的性質，而就刑法加重詐欺罪新增另一獨立的罪名，為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依刑法第1 條罪刑法定原則，無從溯及既往予以適用，自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的問題。
　⒊經查，被告於偵查中均否認犯罪，亦無犯罪後自首、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繳回犯罪所得等情形，自均無該條例第44條第1 項、第2 項、第46條前段、第47條前段等規定之適用，故其等就所犯詐欺罪部分，無庸為新舊法比較。
二、被告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所為之本案詐欺犯行，係先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將款項匯入指定帳戶後，復由謝佩珊依嚴大衛指示提領該等款項後，由謝佩珊轉交嚴大衛，再由嚴大衛依指示將該等款項轉交與「林嘉福」指定之人，以隱匿其等詐欺所得去向，業如前述，所為已切斷資金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掩飾、隱匿犯罪行為或該資金不法來源或本質，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資金之流向追查犯罪者，核與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一般洗錢罪之要件相合（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1744、2500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是核被告就附表編號一至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四、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對Ａ０２接續施用詐術，使其進行數次匯款之行為，及謝佩珊就附表編號一、三所示部分數次提領Ａ０２、Ａ０３匯入本案帳戶內款項之行為，均係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單一犯罪決意，在密接之時、地為之，且各侵害同一之財產法益，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成立接續犯，均僅論以一罪。
五、再被告就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犯行，與「林嘉福」等詐欺集團成年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另被告就附表編號一至三所為，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等2 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本文規定，均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六、又被告就附表編號一至三所為，因所侵害者為不同之個人財產法益，應以被害人數決定犯罪之罪數，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均應予分論併罰。
七、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累犯部分：
　　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及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針對嚴大衛應否該當累犯之事實及應否加重其刑等節，均未見公訴意旨有何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依前開說明，本院即毋庸依職權調查審認。
　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
　　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已於113 年7 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 月0 日生效施行，增訂「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之規定。然查，被告於偵查中均否認詐欺犯罪，縱其等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罪，仍均無從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㈢洗錢防制法部分：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二度修正，經綜合比較新舊法結果，適用現行洗錢防制法對其等較為有利，業如前述，而其等雖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罪，然於偵查中並未坦承犯罪，不得依裁判時法第23條第3 項前段減輕其刑，且不得再於量刑審酌時割裂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 項規定減刑。
　㈣刑法第59條部分：
　⒈按刑之量定，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固賦予法院裁量權，但此項裁量權之行使，除應依刑法第57條規定，審酌行為人及其行為等一切情狀，為整體之評價，並應顧及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使罪刑均衡，輕重得宜，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又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謝佩珊所為上開犯行雖有可議之處，惟考量其提供名下帳戶起因係其配偶嚴大衛向其借用，而使其成為提供帳戶及提款之非核心角色，其尚非任意提供與毫無信賴關係之人，又其於本案未分得任何詐欺款項或報酬（詳後述），但仍委任律師積極尋求與告訴人和解，並與Ａ０４達成和解，給付4萬元賠償金予Ａ０４，此有釋圓琮律師114 年4 月25日（114 ）琮律字第1140425 號函、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匯款申請書（證明聯）、與Ａ０４之和解書各1 份在卷可佐（見金訴卷一第319 至327 頁），足見其已盡量彌補其犯罪所生之損害，就謝佩珊參與本案犯行之背景及動機而言，與貪圖不法高利而主動加入詐欺集團，專職擔任車手，多次提領他人遭詐欺款項或多次向他人收取詐欺款項之詐欺集團成員，顯有程度、情節之不同，再其犯後終能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並與Ａ０４達成和解並實際賠償完畢，已如前述，而其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法定最低本刑為1 年以上有期徒刑，綜上考量後，認其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縱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仍難謂無情輕法重之憾，衡情不無可憫，爰就其本案所犯3 罪，均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以符刑罰之相當性原則。
八、爰審酌被告均正值壯年，非無謀生之能力，卻不思以正當方式謀取生活所需，貪圖輕鬆牟利，明知社會詐欺風氣盛行，被害人受騙損失積蓄之悲憐，竟參與本案詐欺，以提領並轉交贓款之方式與共犯共同對他人實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不僅造成告訴人之財產損害，更嚴重影響社會秩序，所為實無足取；再酌以嚴大衛雖終能坦承犯行，並繳回犯罪所得8 千元，有本院收據及扣押物品清單各1 紙存卷可查（見金訴卷二第59至61頁），然於本案審理期間兩度因傳喚、拘提未到而遭通緝，有本院通緝稿2 份在卷可查（見金訴卷一第115 至117 、421 至423 頁），足見其存有不願面對司法程序之心態，對自己所為難謂有深切悔悟之心，謝佩珊則終能坦承犯行，並與Ａ０４達成和解，且實際賠償完畢，已如前述；再審酌Ａ０４對謝佩珊部分量刑表示之意見（見上揭和解書）；併考量被告於本案所為之角色及分工，均非屬核心地位，然嚴大衛之犯罪情節較重於謝佩珊，及被告於本案所獲利益（詳後述）暨告訴人受損之財產價值；兼衡嚴大衛自陳高中肄業之教育程度，入監前從事中古車買賣，月收入約10萬元，有1 名未成年子女，現由謝佩珊扶養，身體狀況正常；謝佩珊自陳高職肄業之教育程度，從事彩券行工作，月收入約2 萬9 千元，需扶養1 名未成年子女，身體狀況正常之家庭生活、經濟及健康狀況（見金訴卷一第199 至201 頁謝佩珊之全戶戶籍謄本；金訴卷二第53頁），暨謝佩珊前無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刑事犯罪紀錄及嚴大衛前有共同加重詐欺犯罪之素行（見金訴卷二第25至36頁之法院前案紀錄表2 份）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本案所犯，分別量處如附表編號一至三「宣告刑及沒收」欄所示之刑。又審酌被告本案所犯均係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害人雖不相同，但犯罪時間接近，犯罪性質類似，實質侵害法益之質與量，未如形式上單從罪數所包含範圍之鉅，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其刑度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有違罪責相當性原則，復考量其等各次犯行被害人遭詐欺之數額及其等之犯後態度，復衡酌其等日後仍有回歸社會生活之必要，爰就其等所犯各罪各合併定如主文第1 至2 項所示之應執行刑。
九、又查，謝佩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上揭法院前案紀錄表1 份附卷足憑，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然於本院審理中已知錯坦承犯行，復已與Ａ０４達成和解（未達成和解之2 人均經本院2 次通知調解期日均未到庭【見金訴卷一第297 、315 頁之刑事報到單】，而謝佩珊均有到庭），並已依和解條件實際支付完畢，已如前述，以實際行動填補其所肇生之損害，足見其犯後已有積極面對、反省負責之態度，依上開情狀可認其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程序後，當應知所警惕，無再犯之虞，Ａ０４亦表達同意給予其緩刑之機會，有上揭和解書1 份附卷足參，考量刑罰之社會一般預防及就本案具體個案特別預防之要求，是本院認前開對謝佩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併予宣告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緩刑，以啟自新；復為確保謝佩珊能知所警惕並建立正確之法治觀念，認有賦予其一定負擔以預防其再犯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5 款、第8 款之規定，命其應於緩刑期間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4 場次，另併依刑法第93條第1 項第2 款之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又倘謝佩珊未遵期履行前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向法院聲請依刑事訴訟法第476 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 項第4 款之規定，撤銷本案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肆、沒收部分：
　　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2 項定有明文。被告為本案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及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就沒收部分有所增訂、修正，茲就與本案有關部分敘述如下：
一、洗錢標的：
　㈠按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犯第19條或第20條之罪，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2 項定有明文。惟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規定之立法理由為：「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 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新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就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為沒收之諭知，然倘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經查獲，則自無該規定之適用。
　㈡經查，謝佩珊提領如附表各編號所示告訴人遭詐欺後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後，均經其轉交嚴大衛，並經嚴大衛從中抽取自己之報酬8 千元後，餘款均轉交上游成員，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上述餘款雖為其等所犯一般洗錢罪之標的，惟經其等轉交上手，已不知去向，難認屬經查獲之洗錢財物，依新修正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之立法意旨，爰不予宣告沒收。
二、犯罪所得：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本文固有明文。又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實際所得者為限，苟無所得或尚未取得者，自無從為沒收追繳之諭知（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434號判決意旨參照）。至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所謂各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因此，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犯罪所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所得宣告沒收；若共同正犯對於犯罪所得，其個人確無所得或無處分權限，且與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298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謝佩珊供稱：本案沒有獲得報酬等語（見金訴卷一第178 頁），卷內尚乏積極證據證明謝佩珊就此獲有報酬或因此免除債務，自無從遽認其有何實際獲取之犯罪所得，爰不予諭知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㈢次查，嚴大衛供稱：我於本案中有取得8 千元之報酬等語（見金訴卷一第492 頁），故其本案犯罪所得為8 千元，並經其於本院審理時全數繳回，已如前述，爰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本文規定，於其所犯之罪刑中宣告沒收。
三、供犯罪所用之物：
　㈠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 項定有明文。
　㈡經查，扣於另案（士林地院113 年度訴字第947 號案件）之蘋果牌IPHONE 14 ProMax行動電話1 支，係嚴大衛所有，且係供其於本案中聯繫「林嘉福」時所用，業據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述在卷（見金訴卷一第492 頁），並有上揭士林地院113 年12月3 日士院鳴刑瑞113 訴947 字第1139034881號函及檢附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搜索暨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 份附卷可參，乃供嚴大衛犯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 項規定，在其所犯之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㈢次查，未扣案之門號0000000000號SIM 卡1 張，係嚴大衛所有，且係供其於本案中插用於上揭行動電話中用以與「林嘉福」聯繫乙節，業據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述在卷（見金訴卷一第492 頁），足認為其供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 項規定，在其所犯之罪刑項下宣告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第4 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㈣至謝佩珊本案帳戶之存摺及提款卡，雖均係供犯罪所用之物，但均未經扣案，且該等物品本身價值低微，單獨存在亦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是其沒收與否亦不具有刑法上之重要性，乃均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廷輝提起公訴，檢察官余晨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蔡宜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孫霈瑄
附錄本判決論罪之法條：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 億元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 條之4
犯第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遭詐欺經過



		匯款時間
（民國）

		遭詐欺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提領人

		提領時間
（民國）

		提領地點、方式

		提領金額
（新臺幣）

		宣告刑及沒收



		一

		Ａ０２



		詐欺集團某成員於民國112 年5 月9 日17時許，透過社群軟體臉書暱稱「Jia Xin （佳芯）」、通訊軟體LINE暱稱「佳芯」、「FTC 客服」與其聯繫，向其佯稱：至First Coin投資網站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遂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2 年5 月9 日18時50分

		6,200 元

		謝佩珊申設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

		謝佩珊

		112 年5 月10日1 時49分39秒







		至高雄市○○區○○路00號統一商超翠峰門市自動櫃員機以金融卡提領現金

		6,200 元

		嚴大衛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另案扣案之蘋果牌IPHONE 14 ProMax行動電話1 支沒收；未扣案之門號○○○○○○○○○○號SIM 卡壹張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謝佩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112 年5 月17日22時42分

		30,000元

		謝佩珊申設之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土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土銀帳戶）

		謝佩珊

		112 年5 月18日16時30分8 秒







		至高雄市○○區○○○路000 號土地銀行五甲分行自動櫃員機以金融卡提領現金

		60,000元（含不詳人士以跨行轉帳方式匯入之其他款項）

		




		二

		Ａ０４

		詐欺集團某成員於112 年1 月底某日，以臉書暱稱「王雨辰」、LINE暱稱「雨辰」、「eToro Coin客服」、「第一國際商業換匯中心」與其聯繫，向其佯稱：至eToro Coin投資網站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遂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2 年5 月10日13時42分

		40,000元

		中信帳戶

		謝佩珊

		112 年5 月10日20時27分29秒







		至高雄市○○區○○路00號統一商超家恩門市（下稱家恩門市）自動櫃員機以金融卡提領現金

		40,000元

		嚴大衛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另案扣案之蘋果牌IPHONE 14 ProMax行動電話1 支沒收；未扣案之門號○○○○○○○○○○號SIM 卡壹張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謝佩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三

		Ａ０３

		詐欺集團某成員於112 年3 月10日某時許，以臉書暱稱「Jia Xin 」、LINE暱稱「佳芯」、「eToro Coin客服」、「第一國際商業換匯中心」與其聯繫，向其佯稱：至eToro Coin投資網站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遂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2 年5 月15日11時46分

		60,000元

		土銀帳戶

		謝佩珊

		①112 年5 月15日14時32分35秒
②112 年5 月15日14時33分35秒
③112 年5 月15日19時58分58秒
④112 年5 月15日20時00分00秒







		①②
至高雄市○○區○○街000 巷00號全家超商果豐店自動櫃員機以金融卡提領現金
③④
至家恩門市自動櫃員機以金融卡提領現金

		①20,000元
②10,000元
③20,000元
④20,000元（含不詳人士以跨行轉帳方式匯入之其他款項）

		嚴大衛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另案扣案之蘋果牌IPHONE 14 ProMax行動電話1 支沒收；未扣案之門號○○○○○○○○○○號SIM 卡壹張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謝佩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99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嚴大衛











            謝佩珊





選任辯護人  釋圓琮律師（於民國114年3月4日解除委任）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16

670 、20755 、22825 號、113 年度偵字第11256 號），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嚴大衛犯如附表編號一至三所示之參罪，各處如該表編號一至三

「宣告刑及沒收」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玖月

。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仟元沒收。

謝佩珊犯如附表編號一至三所示之參罪，各處如該表編號一至三

「宣告刑及沒收」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壹月。緩刑

參年，並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

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陸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暨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事　實

一、嚴大衛與謝佩珊係配偶關係，其等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

    自稱「林嘉福」之成年人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

    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

    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詐欺所得所

    在去向之洗錢犯意聯絡，先由謝佩珊依嚴大衛之指示，於民

    國112 年5 月9 日18時50分前某時許，將其申設之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

    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及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

    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土銀帳戶，與中信帳戶合稱本案

    帳戶）之存摺提供與嚴大衛，嚴大衛即以其持用之蘋果牌IP

    HONE行動電話（遭警查獲後扣於嚴大衛另涉組織犯罪防制條

    例等即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113 年度訴字94

    7 號案件中）插用門號0000000000號SIM 卡連結網際網路上

    網使用通訊軟體TELEGRAM、微信、LINE與「林嘉福」聯繫，

    將本案帳戶資訊提供予「林嘉福」供匯入款項使用。嗣本案

    詐欺集團某成員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即於附表編號一至三

    「遭詐欺經過」欄所示時間，以該表各編號「遭詐欺經過」

    欄所示方式詐欺如該表各編號「告訴人」欄所示之人，使其

    等陷於錯誤，分別於該表各編號「匯款時間」欄所示時間，

    將該表各編號「遭詐欺金額」欄所示款項匯入該表各編號「

    匯入帳戶」欄所示之帳戶內（詐欺之時間、方式、匯款時間

    、金額、匯入帳戶等均詳如附表編號一至三所載），再由「

    林嘉福」指示嚴大衛，嚴大衛再指示謝佩珊，於附表各編號

    「提領時間」、「提領地點、方式」欄所示時、地，持本案

    帳戶提款卡提領如附表各編號「提領金額」欄所示之款項後

    ，謝佩珊再將其提領之款項全數交與嚴大衛，嚴大衛並從中

    抽取新臺幣（下同）8 千元作為自己之報酬後，將餘款全數

    依「林嘉福」指示，在高雄市鳳山區海涵路某處交付予本案

    詐欺集團某成員，藉此等方式製造金流斷點，致無從追查詐

    欺犯罪所得之所在去向，而掩飾或隱匿該犯罪所得。嗣如附

    表各編號所示之人均察覺有異，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

二、案經Ａ０２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Ａ０４訴由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信義分局、Ａ０３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

    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 條之規定，而

    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

    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

    訟法第159 條之5 第1 項規定甚明。經查，本判決所引認被

    告嚴大衛、謝佩珊有前開犯行、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資

    料，已經檢察官及被告（以下未指明姓名者即包括嚴大衛、

    謝佩珊二人）於本院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使用（見本院11

    3 年度金訴字第99號卷【下稱金訴卷】二第49頁），本院審

    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並無違法取得情事，且俱核與本案

    待證事實相關，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應認為均有證據能力

    。又下列認定本案之非供述證據，經查並無違反法定程序取

    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規定反面解釋，亦應具

    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中坦承不諱

    ，經核與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Ａ０４、Ａ０３於警詢中之指述相符

    ，並有中信帳戶之申設人資料、存款交易明細暨自動化LOG 

    資料–財金交易、土銀帳戶之客戶存款往來一覽表、申設人

    資料、客戶存款往來交易明細表（活存）暨警示帳戶IP查詢

    報表、Ａ０２之台新銀行轉帳明細翻拍照片、郵政自動櫃員機

    交易明細表翻拍照片、Ａ０２提供之詐欺集團成員之社群軟體

    臉書個人頁面截圖、投資平台頁面截圖、Ａ０２與詐欺集團成

    員之LINE對話紀錄文字檔、Ａ０４之臺幣活存交易明細截圖、Ａ

    ０４提供之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臉書個人頁面截圖、Ａ０４與

    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Ａ０３之轉帳紀錄截圖、Ａ

    ０３提供之詐欺集團成員之臉書個人頁面截圖、Ａ０３與詐欺集

    團成員之通訊軟體MESSENGER 、LINE對話紀錄截圖、橋頭地

    檢署檢察事務官製作之本案提領款項時之自動櫃員機監視器

    錄影畫面勘驗報告、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 年

    4 月18日台新作文字第11306120號函、中信銀行113 年4 月

    19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28028 號函、士林地院113 年12

    月3 日士院鳴刑瑞113 訴947 字第1139034881號函及檢附之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搜索暨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

    表各1 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

    洵堪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

二、又參與本案詐欺犯行之人，除了被告之外，尚有「林嘉福」

    、「林嘉福」指定之收款人員，人數已達三人以上，被告所

    為，客觀上自該當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行為，且主觀

    上亦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

三、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俱堪認定，均應依法論

    科。

參、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

    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

    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最高

    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113 年度台上字第2720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洗錢防制法部分：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二度修正（以下分別稱行為時

    法、中間時法、裁判時法）：

　⒈第一次修正是於112 年6 月14日公布，於同年月00日生效施

    行（修正前是行為時法，修正後是中間時法），修正前洗錢

    防制法第16條第2 項原規定「犯前2 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

    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則規定「犯前4 條之罪，在

    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增加須「歷次」

    審判均自白方得減刑之要件限制。

　⒉第二次修正是於113 年7 月31日公布，於同年0 月0 日生效

    施行（修正後是裁判時法，即現行法），修正前洗錢防制法

    第14條規定「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 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 項）。前項之

    未遂犯罰之（第2 項）。前2 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

    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第3 項）。」、修正後則移至同法

    第19條規定「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 億元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

    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千萬元以下罰金（第1 項）。前項

    之未遂犯罰之（第2 項）。」，依洗錢標的金額區別刑度，

    未達1 億元者，將有期徒刑下限自2 月提高為6 月、上限自

    7 年（不得易科罰金，但得易服社會勞動）降低為5 年（得

    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動），1 億元以上者，其有期徒刑

    則提高為3 年以上、10年以下；另將原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

    2 項修正並移列至同法第23條第3 項規定「犯前4 條之罪，

    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

    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

    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

    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而就自白減刑規定增加「如有所

    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要件限制。

　⒊被告本案所犯一般洗錢罪，洗錢之財物均未達1 億元，已如

    前述，適用修正前第14條第1 項規定之法定刑為「7 年以下

    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適用修正後

    第19條第1 項後段規定之法定刑為「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

    徒刑，併科新臺幣5 千萬元以下罰金」。又被告本案所犯一

    般洗錢之特定犯罪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若依行為時

    法之規定，其科刑範圍均為有期徒刑2 月以上、7 年以下，

    又因其等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罪，依行為時法第16條第2 項

    減輕其刑後，處斷刑範圍均為有期徒刑1 月以上6 年11月以

    下（原法定最重本刑7 年減輕後，為7 年未滿，最高為6 年

    11月【此為第一重限制】，再依行為時法之第14條第3 項規

    定，不得科超過其特定犯罪即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所定最重本刑7 年【此為第二重

    限制】，故減輕後之量刑框架上限仍為6 年11月）；若依中

    間時法之規定，其科刑範圍均為有期徒刑2 月以上、7 年以

    下，又因其等於本院審理時始自白犯罪，然其等未於偵查中

    自白犯罪，不得依中間時法第16條第2 項規定減輕其刑，其

    處斷刑範圍為2 月以上、7 年以下；而若依裁判時法之規定

    ，其科刑範圍均為有期徒刑6 月以上5 年以下，又因其等於

    本院審理時始自白犯罪，然其等未於偵查中自白犯罪，不得

    依裁判時法第23條第3 項前段減輕其刑，其處斷刑範圍為有

    期徒刑6 月以上5 年以下。是整體比較結果，行為時及中間

    時法之量刑上限較重（刑法第35條第2 項規定參照），則顯

    然行為時及中間時法均未較有利於被告，應適用裁判時之洗

    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規定論處。

　㈢刑法及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

　⒈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9 條之4 於112 年5 月31日修正公布

    ，並於同年0 月0 日生效施行，此次修正係增加第4 款「以

    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

    磁紀錄之方法犯之」規定，明文將該類詐欺方式列為應以加

    重詐欺取財罪論處，故無比較新舊法之問題，應逕適用現行

    法。

　⒉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 年7 月31日公布

    ，除第19條、第20條、第22條、第24條、第39條第2 項至第

    5 項、第40條第1 項第6 款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自

    同年8 月2 日施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雖規定：

    「犯刑法第339 條之4 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達新臺幣5 百萬元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3 千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達新臺幣1 億元者，處5 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3 億以下罰金」，但該規定乃是屬於刑法分則加重

    的性質，而就刑法加重詐欺罪新增另一獨立的罪名，為被告

    行為時所無之處罰，依刑法第1 條罪刑法定原則，無從溯及

    既往予以適用，自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的問題。

　⒊經查，被告於偵查中均否認犯罪，亦無犯罪後自首、於偵查

    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繳回犯罪所得等情形，自均無該條例

    第44條第1 項、第2 項、第46條前段、第47條前段等規定之

    適用，故其等就所犯詐欺罪部分，無庸為新舊法比較。

二、被告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所為之本案詐欺犯行，係

    先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將款項匯入指定帳戶後，復

    由謝佩珊依嚴大衛指示提領該等款項後，由謝佩珊轉交嚴大

    衛，再由嚴大衛依指示將該等款項轉交與「林嘉福」指定之

    人，以隱匿其等詐欺所得去向，業如前述，所為已切斷資金

    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掩飾、隱匿犯罪行為或該資金不

    法來源或本質，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資金之流向追查犯罪者

    ，核與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一般洗錢罪之

    要件相合（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1744、2500號判決意

    旨參照）。

三、是核被告就附表編號一至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

    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四、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對Ａ０２接續施用詐術，使其進行數次匯

    款之行為，及謝佩珊就附表編號一、三所示部分數次提領Ａ０

    ２、Ａ０３匯入本案帳戶內款項之行為，均係基於三人以上共同

    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單一犯罪決意，在密接之時、地為之

    ，且各侵害同一之財產法益，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各行為

    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

    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

    理，應成立接續犯，均僅論以一罪。

五、再被告就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犯行，與

    「林嘉福」等詐欺集團成年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均應論以共同正犯。另被告就附表編號一至三所為，均係

    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等

    2 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本文規定，均從

    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六、又被告就附表編號一至三所為，因所侵害者為不同之個人財

    產法益，應以被害人數決定犯罪之罪數，而犯意各別，行為

    互殊，均應予分論併罰。

七、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累犯部分：

　　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

    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

    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刑

    事大法庭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及最高法院110 年

    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針對嚴大衛應否

    該當累犯之事實及應否加重其刑等節，均未見公訴意旨有何

    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依前開說明，本院即毋庸依職權

    調查審認。

　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

　　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已於113 年

    7 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 月0 日生效施行，增訂「犯詐欺

    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

    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之規定。然查，被告於偵查中

    均否認詐欺犯罪，縱其等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罪，仍均無從

    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㈢洗錢防制法部分：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二度修正，經綜合比較新舊法

    結果，適用現行洗錢防制法對其等較為有利，業如前述，而

    其等雖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罪，然於偵查中並未坦承犯罪，

    不得依裁判時法第23條第3 項前段減輕其刑，且不得再於量

    刑審酌時割裂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 項規定減刑

    。

　㈣刑法第59條部分：

　⒈按刑之量定，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固賦予法院裁量

    權，但此項裁量權之行使，除應依刑法第57條規定，審酌行

    為人及其行為等一切情狀，為整體之評價，並應顧及比例原

    則與平等原則，使罪刑均衡，輕重得宜，以契合社會之法律

    感情。又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

    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

    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

    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

    ，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

    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

    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

    度台上字第615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謝佩珊所為上開犯行雖有可議之處，惟考量其提供名下帳

    戶起因係其配偶嚴大衛向其借用，而使其成為提供帳戶及提

    款之非核心角色，其尚非任意提供與毫無信賴關係之人，又

    其於本案未分得任何詐欺款項或報酬（詳後述），但仍委任

    律師積極尋求與告訴人和解，並與Ａ０４達成和解，給付4萬元

    賠償金予Ａ０４，此有釋圓琮律師114 年4 月25日（114 ）琮

    律字第1140425 號函、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匯款申請書（

    證明聯）、與Ａ０４之和解書各1 份在卷可佐（見金訴卷一第3

    19 至327 頁），足見其已盡量彌補其犯罪所生之損害，就

    謝佩珊參與本案犯行之背景及動機而言，與貪圖不法高利而

    主動加入詐欺集團，專職擔任車手，多次提領他人遭詐欺款

    項或多次向他人收取詐欺款項之詐欺集團成員，顯有程度、

    情節之不同，再其犯後終能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並與Ａ０

    ４達成和解並實際賠償完畢，已如前述，而其所犯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法定最低本刑為1 年以上有期徒刑，綜上

    考量後，認其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縱

    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仍難謂無情輕法重之憾，衡情不無可憫

    ，爰就其本案所犯3 罪，均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

    以符刑罰之相當性原則。

八、爰審酌被告均正值壯年，非無謀生之能力，卻不思以正當方

    式謀取生活所需，貪圖輕鬆牟利，明知社會詐欺風氣盛行，

    被害人受騙損失積蓄之悲憐，竟參與本案詐欺，以提領並轉

    交贓款之方式與共犯共同對他人實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

    不僅造成告訴人之財產損害，更嚴重影響社會秩序，所為實

    無足取；再酌以嚴大衛雖終能坦承犯行，並繳回犯罪所得8 

    千元，有本院收據及扣押物品清單各1 紙存卷可查（見金訴

    卷二第59至61頁），然於本案審理期間兩度因傳喚、拘提未

    到而遭通緝，有本院通緝稿2 份在卷可查（見金訴卷一第11

    5 至117 、421 至423 頁），足見其存有不願面對司法程序

    之心態，對自己所為難謂有深切悔悟之心，謝佩珊則終能坦

    承犯行，並與Ａ０４達成和解，且實際賠償完畢，已如前述；

    再審酌Ａ０４對謝佩珊部分量刑表示之意見（見上揭和解書）

    ；併考量被告於本案所為之角色及分工，均非屬核心地位，

    然嚴大衛之犯罪情節較重於謝佩珊，及被告於本案所獲利益

    （詳後述）暨告訴人受損之財產價值；兼衡嚴大衛自陳高中

    肄業之教育程度，入監前從事中古車買賣，月收入約10萬元

    ，有1 名未成年子女，現由謝佩珊扶養，身體狀況正常；謝

    佩珊自陳高職肄業之教育程度，從事彩券行工作，月收入約

    2 萬9 千元，需扶養1 名未成年子女，身體狀況正常之家庭

    生活、經濟及健康狀況（見金訴卷一第199 至201 頁謝佩珊

    之全戶戶籍謄本；金訴卷二第53頁），暨謝佩珊前無經法院

    論罪科刑之刑事犯罪紀錄及嚴大衛前有共同加重詐欺犯罪之

    素行（見金訴卷二第25至36頁之法院前案紀錄表2 份）等一

    切情狀，就被告本案所犯，分別量處如附表編號一至三「宣

    告刑及沒收」欄所示之刑。又審酌被告本案所犯均係三人以

    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害人雖不相同，但犯罪時間接近，犯

    罪性質類似，實質侵害法益之質與量，未如形式上單從罪數

    所包含範圍之鉅，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其刑度

    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有違罪責相當性原則，復考量其

    等各次犯行被害人遭詐欺之數額及其等之犯後態度，復衡酌

    其等日後仍有回歸社會生活之必要，爰就其等所犯各罪各合

    併定如主文第1 至2 項所示之應執行刑。

九、又查，謝佩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

    有上揭法院前案紀錄表1 份附卷足憑，其因一時失慮，致罹

    刑章，然於本院審理中已知錯坦承犯行，復已與Ａ０４達成和

    解（未達成和解之2 人均經本院2 次通知調解期日均未到庭

    【見金訴卷一第297 、315 頁之刑事報到單】，而謝佩珊均

    有到庭），並已依和解條件實際支付完畢，已如前述，以實

    際行動填補其所肇生之損害，足見其犯後已有積極面對、反

    省負責之態度，依上開情狀可認其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程序

    後，當應知所警惕，無再犯之虞，Ａ０４亦表達同意給予其緩

    刑之機會，有上揭和解書1 份附卷足參，考量刑罰之社會一

    般預防及就本案具體個案特別預防之要求，是本院認前開對

    謝佩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

    1 項第1 款規定，併予宣告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緩刑，以啟

    自新；復為確保謝佩珊能知所警惕並建立正確之法治觀念，

    認有賦予其一定負擔以預防其再犯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4條

    第2 項第5 款、第8 款之規定，命其應於緩刑期間內向檢察

    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

    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接受法治教

    育課程4 場次，另併依刑法第93條第1 項第2 款之規定，諭

    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又倘謝佩珊未遵期履行前開負擔

    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

    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向法院聲請依刑事訴訟法第476 條

    、刑法第75條之1第1 項第4 款之規定，撤銷本案緩刑宣告

    ，附此敘明。

肆、沒收部分：

　　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

    法第2 條第2 項定有明文。被告為本案行為後，洗錢防制法

    及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就沒收部分有所增訂、修正，茲就

    與本案有關部分敘述如下：

一、洗錢標的：

　㈠按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

    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犯第19條或第20條之罪，有

    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洗錢防制法

    第25條第1 、2 項定有明文。惟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

    規定之立法理由為：「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

    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

    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

    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 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

    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新修正之洗錢

    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就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為沒收之諭知，然倘若

    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經查獲，則自無該規定之適用。

　㈡經查，謝佩珊提領如附表各編號所示告訴人遭詐欺後匯入本

    案帳戶之款項後，均經其轉交嚴大衛，並經嚴大衛從中抽取

    自己之報酬8 千元後，餘款均轉交上游成員，業經本院認定

    如前，上述餘款雖為其等所犯一般洗錢罪之標的，惟經其等

    轉交上手，已不知去向，難認屬經查獲之洗錢財物，依新修

    正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之立法意旨，爰不予宣告沒收。

二、犯罪所得：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本文固有明文。又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實際所得者為

    限，苟無所得或尚未取得者，自無從為沒收追繳之諭知（最

    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434號判決意旨參照）。至共同正犯

    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所謂各

    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

    限」而言。因此，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犯罪所得

    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所得宣告沒收；若共同正犯對於

    犯罪所得，其個人確無所得或無處分權限，且與其他成員亦

    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最高法院10

    7 年度台上字第298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謝佩珊供稱：本案沒有獲得報酬等語（見金訴卷一第1

    78 頁），卷內尚乏積極證據證明謝佩珊就此獲有報酬或因

    此免除債務，自無從遽認其有何實際獲取之犯罪所得，爰不

    予諭知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㈢次查，嚴大衛供稱：我於本案中有取得8 千元之報酬等語（

    見金訴卷一第492 頁），故其本案犯罪所得為8 千元，並經

    其於本院審理時全數繳回，已如前述，爰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本文規定，於其所犯之罪刑中宣告沒收。

三、供犯罪所用之物：

　㈠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

    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 項定有明

    文。

　㈡經查，扣於另案（士林地院113 年度訴字第947 號案件）之

    蘋果牌IPHONE 14 ProMax行動電話1 支，係嚴大衛所有，且

    係供其於本案中聯繫「林嘉福」時所用，業據其於本院準備

    程序中供述在卷（見金訴卷一第492 頁），並有上揭士林地

    院113 年12月3 日士院鳴刑瑞113 訴947 字第1139034881號

    函及檢附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搜索暨扣押筆錄、扣

    押物品目錄表各1 份附卷可參，乃供嚴大衛犯本案詐欺犯罪

    所用之物，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 項規定，

    在其所犯之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㈢次查，未扣案之門號0000000000號SIM 卡1 張，係嚴大衛所

    有，且係供其於本案中插用於上揭行動電話中用以與「林嘉

    福」聯繫乙節，業據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述在卷（見金訴

    卷一第492 頁），足認為其供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爰依

    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 項規定，在其所犯之罪刑

    項下宣告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第4 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㈣至謝佩珊本案帳戶之存摺及提款卡，雖均係供犯罪所用之物

    ，但均未經扣案，且該等物品本身價值低微，單獨存在亦不

    具刑法上之非難性，是其沒收與否亦不具有刑法上之重要性

    ，乃均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廷輝提起公訴，檢察官余晨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蔡宜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孫霈瑄

附錄本判決論罪之法條：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

臺幣1 億元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千

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 條之4

犯第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遭詐欺經過  匯款時間 （民國） 遭詐欺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提領人 提領時間 （民國） 提領地點、方式 提領金額 （新臺幣） 宣告刑及沒收 一 Ａ０２  詐欺集團某成員於民國112 年5 月9 日17時許，透過社群軟體臉書暱稱「Jia Xin （佳芯）」、通訊軟體LINE暱稱「佳芯」、「FTC 客服」與其聯繫，向其佯稱：至First Coin投資網站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遂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2 年5 月9 日18時50分 6,200 元 謝佩珊申設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 謝佩珊 112 年5 月10日1 時49分39秒    至高雄市○○區○○路00號統一商超翠峰門市自動櫃員機以金融卡提領現金 6,200 元 嚴大衛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另案扣案之蘋果牌IPHONE 14 ProMax行動電話1 支沒收；未扣案之門號○○○○○○○○○○號SIM 卡壹張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謝佩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112 年5 月17日22時42分 30,000元 謝佩珊申設之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土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土銀帳戶） 謝佩珊 112 年5 月18日16時30分8 秒    至高雄市○○區○○○路000 號土地銀行五甲分行自動櫃員機以金融卡提領現金 60,000元（含不詳人士以跨行轉帳方式匯入之其他款項）  二 Ａ０４ 詐欺集團某成員於112 年1 月底某日，以臉書暱稱「王雨辰」、LINE暱稱「雨辰」、「eToro Coin客服」、「第一國際商業換匯中心」與其聯繫，向其佯稱：至eToro Coin投資網站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遂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2 年5 月10日13時42分 40,000元 中信帳戶 謝佩珊 112 年5 月10日20時27分29秒    至高雄市○○區○○路00號統一商超家恩門市（下稱家恩門市）自動櫃員機以金融卡提領現金 40,000元 嚴大衛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另案扣案之蘋果牌IPHONE 14 ProMax行動電話1 支沒收；未扣案之門號○○○○○○○○○○號SIM 卡壹張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謝佩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三 Ａ０３ 詐欺集團某成員於112 年3 月10日某時許，以臉書暱稱「Jia Xin 」、LINE暱稱「佳芯」、「eToro Coin客服」、「第一國際商業換匯中心」與其聯繫，向其佯稱：至eToro Coin投資網站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遂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2 年5 月15日11時46分 60,000元 土銀帳戶 謝佩珊 ①112 年5 月15日14時32分35秒 ②112 年5 月15日14時33分35秒 ③112 年5 月15日19時58分58秒 ④112 年5 月15日20時00分00秒    ①② 至高雄市○○區○○街000 巷00號全家超商果豐店自動櫃員機以金融卡提領現金 ③④ 至家恩門市自動櫃員機以金融卡提領現金 ①20,000元 ②10,000元 ③20,000元 ④20,000元（含不詳人士以跨行轉帳方式匯入之其他款項） 嚴大衛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另案扣案之蘋果牌IPHONE 14 ProMax行動電話1 支沒收；未扣案之門號○○○○○○○○○○號SIM 卡壹張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謝佩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99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嚴大衛










            謝佩珊




選任辯護人  釋圓琮律師（於民國114年3月4日解除委任）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16670 、20755 、22825 號、113 年度偵字第11256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嚴大衛犯如附表編號一至三所示之參罪，各處如該表編號一至三「宣告刑及沒收」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玖月。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仟元沒收。
謝佩珊犯如附表編號一至三所示之參罪，各處如該表編號一至三「宣告刑及沒收」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壹月。緩刑參年，並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陸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暨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事　實
一、嚴大衛與謝佩珊係配偶關係，其等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林嘉福」之成年人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詐欺所得所在去向之洗錢犯意聯絡，先由謝佩珊依嚴大衛之指示，於民國112 年5 月9 日18時50分前某時許，將其申設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及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土銀帳戶，與中信帳戶合稱本案帳戶）之存摺提供與嚴大衛，嚴大衛即以其持用之蘋果牌IPHONE行動電話（遭警查獲後扣於嚴大衛另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即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113 年度訴字947 號案件中）插用門號0000000000號SIM 卡連結網際網路上網使用通訊軟體TELEGRAM、微信、LINE與「林嘉福」聯繫，將本案帳戶資訊提供予「林嘉福」供匯入款項使用。嗣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即於附表編號一至三「遭詐欺經過」欄所示時間，以該表各編號「遭詐欺經過」欄所示方式詐欺如該表各編號「告訴人」欄所示之人，使其等陷於錯誤，分別於該表各編號「匯款時間」欄所示時間，將該表各編號「遭詐欺金額」欄所示款項匯入該表各編號「匯入帳戶」欄所示之帳戶內（詐欺之時間、方式、匯款時間、金額、匯入帳戶等均詳如附表編號一至三所載），再由「林嘉福」指示嚴大衛，嚴大衛再指示謝佩珊，於附表各編號「提領時間」、「提領地點、方式」欄所示時、地，持本案帳戶提款卡提領如附表各編號「提領金額」欄所示之款項後，謝佩珊再將其提領之款項全數交與嚴大衛，嚴大衛並從中抽取新臺幣（下同）8 千元作為自己之報酬後，將餘款全數依「林嘉福」指示，在高雄市鳳山區海涵路某處交付予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藉此等方式製造金流斷點，致無從追查詐欺犯罪所得之所在去向，而掩飾或隱匿該犯罪所得。嗣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人均察覺有異，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Ａ０２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Ａ０４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Ａ０３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 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1 項規定甚明。經查，本判決所引認被告嚴大衛、謝佩珊有前開犯行、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已經檢察官及被告（以下未指明姓名者即包括嚴大衛、謝佩珊二人）於本院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使用（見本院113 年度金訴字第99號卷【下稱金訴卷】二第49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並無違法取得情事，且俱核與本案待證事實相關，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應認為均有證據能力。又下列認定本案之非供述證據，經查並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規定反面解釋，亦應具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中坦承不諱，經核與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Ａ０４、Ａ０３於警詢中之指述相符，並有中信帳戶之申設人資料、存款交易明細暨自動化LOG 資料–財金交易、土銀帳戶之客戶存款往來一覽表、申設人資料、客戶存款往來交易明細表（活存）暨警示帳戶IP查詢報表、Ａ０２之台新銀行轉帳明細翻拍照片、郵政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翻拍照片、Ａ０２提供之詐欺集團成員之社群軟體臉書個人頁面截圖、投資平台頁面截圖、Ａ０２與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文字檔、Ａ０４之臺幣活存交易明細截圖、Ａ０４提供之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臉書個人頁面截圖、Ａ０４與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Ａ０３之轉帳紀錄截圖、Ａ０３提供之詐欺集團成員之臉書個人頁面截圖、Ａ０３與詐欺集團成員之通訊軟體MESSENGER 、LINE對話紀錄截圖、橋頭地檢署檢察事務官製作之本案提領款項時之自動櫃員機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報告、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 年4 月18日台新作文字第11306120號函、中信銀行113 年4 月19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28028 號函、士林地院113 年12月3 日士院鳴刑瑞113 訴947 字第1139034881號函及檢附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搜索暨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 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洵堪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
二、又參與本案詐欺犯行之人，除了被告之外，尚有「林嘉福」、「林嘉福」指定之收款人員，人數已達三人以上，被告所為，客觀上自該當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行為，且主觀上亦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
三、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俱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113 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洗錢防制法部分：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二度修正（以下分別稱行為時法、中間時法、裁判時法）：
　⒈第一次修正是於112 年6 月14日公布，於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是行為時法，修正後是中間時法），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 項原規定「犯前2 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則規定「犯前4 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增加須「歷次」審判均自白方得減刑之要件限制。
　⒉第二次修正是於113 年7 月31日公布，於同年0 月0 日生效施行（修正後是裁判時法，即現行法），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 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 項）。前2 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第3 項）。」、修正後則移至同法第19條規定「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 億元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千萬元以下罰金（第1 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 項）。」，依洗錢標的金額區別刑度，未達1 億元者，將有期徒刑下限自2 月提高為6 月、上限自7 年（不得易科罰金，但得易服社會勞動）降低為5 年（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動），1 億元以上者，其有期徒刑則提高為3 年以上、10年以下；另將原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 項修正並移列至同法第23條第3 項規定「犯前4 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而就自白減刑規定增加「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要件限制。
　⒊被告本案所犯一般洗錢罪，洗錢之財物均未達1 億元，已如前述，適用修正前第14條第1 項規定之法定刑為「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適用修正後第19條第1 項後段規定之法定刑為「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千萬元以下罰金」。又被告本案所犯一般洗錢之特定犯罪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若依行為時法之規定，其科刑範圍均為有期徒刑2 月以上、7 年以下，又因其等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罪，依行為時法第16條第2 項減輕其刑後，處斷刑範圍均為有期徒刑1 月以上6 年11月以下（原法定最重本刑7 年減輕後，為7 年未滿，最高為6 年11月【此為第一重限制】，再依行為時法之第14條第3 項規定，不得科超過其特定犯罪即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所定最重本刑7 年【此為第二重限制】，故減輕後之量刑框架上限仍為6 年11月）；若依中間時法之規定，其科刑範圍均為有期徒刑2 月以上、7 年以下，又因其等於本院審理時始自白犯罪，然其等未於偵查中自白犯罪，不得依中間時法第16條第2 項規定減輕其刑，其處斷刑範圍為2 月以上、7 年以下；而若依裁判時法之規定，其科刑範圍均為有期徒刑6 月以上5 年以下，又因其等於本院審理時始自白犯罪，然其等未於偵查中自白犯罪，不得依裁判時法第23條第3 項前段減輕其刑，其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6 月以上5 年以下。是整體比較結果，行為時及中間時法之量刑上限較重（刑法第35條第2 項規定參照），則顯然行為時及中間時法均未較有利於被告，應適用裁判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規定論處。
　㈢刑法及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
　⒈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9 條之4 於112 年5 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 月0 日生效施行，此次修正係增加第4 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規定，明文將該類詐欺方式列為應以加重詐欺取財罪論處，故無比較新舊法之問題，應逕適用現行法。
　⒉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 年7 月31日公布，除第19條、第20條、第22條、第24條、第39條第2 項至第5 項、第40條第1 項第6 款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同年8 月2 日施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雖規定：「犯刑法第339 條之4 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 百萬元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 千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 億元者，處5 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 億以下罰金」，但該規定乃是屬於刑法分則加重的性質，而就刑法加重詐欺罪新增另一獨立的罪名，為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依刑法第1 條罪刑法定原則，無從溯及既往予以適用，自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的問題。
　⒊經查，被告於偵查中均否認犯罪，亦無犯罪後自首、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繳回犯罪所得等情形，自均無該條例第44條第1 項、第2 項、第46條前段、第47條前段等規定之適用，故其等就所犯詐欺罪部分，無庸為新舊法比較。
二、被告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所為之本案詐欺犯行，係先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將款項匯入指定帳戶後，復由謝佩珊依嚴大衛指示提領該等款項後，由謝佩珊轉交嚴大衛，再由嚴大衛依指示將該等款項轉交與「林嘉福」指定之人，以隱匿其等詐欺所得去向，業如前述，所為已切斷資金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掩飾、隱匿犯罪行為或該資金不法來源或本質，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資金之流向追查犯罪者，核與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一般洗錢罪之要件相合（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1744、2500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是核被告就附表編號一至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四、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對Ａ０２接續施用詐術，使其進行數次匯款之行為，及謝佩珊就附表編號一、三所示部分數次提領Ａ０２、Ａ０３匯入本案帳戶內款項之行為，均係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單一犯罪決意，在密接之時、地為之，且各侵害同一之財產法益，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成立接續犯，均僅論以一罪。
五、再被告就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犯行，與「林嘉福」等詐欺集團成年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另被告就附表編號一至三所為，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等2 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本文規定，均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六、又被告就附表編號一至三所為，因所侵害者為不同之個人財產法益，應以被害人數決定犯罪之罪數，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均應予分論併罰。
七、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累犯部分：
　　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及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針對嚴大衛應否該當累犯之事實及應否加重其刑等節，均未見公訴意旨有何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依前開說明，本院即毋庸依職權調查審認。
　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
　　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已於113 年7 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 月0 日生效施行，增訂「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之規定。然查，被告於偵查中均否認詐欺犯罪，縱其等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罪，仍均無從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㈢洗錢防制法部分：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二度修正，經綜合比較新舊法結果，適用現行洗錢防制法對其等較為有利，業如前述，而其等雖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罪，然於偵查中並未坦承犯罪，不得依裁判時法第23條第3 項前段減輕其刑，且不得再於量刑審酌時割裂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 項規定減刑。
　㈣刑法第59條部分：
　⒈按刑之量定，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固賦予法院裁量權，但此項裁量權之行使，除應依刑法第57條規定，審酌行為人及其行為等一切情狀，為整體之評價，並應顧及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使罪刑均衡，輕重得宜，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又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謝佩珊所為上開犯行雖有可議之處，惟考量其提供名下帳戶起因係其配偶嚴大衛向其借用，而使其成為提供帳戶及提款之非核心角色，其尚非任意提供與毫無信賴關係之人，又其於本案未分得任何詐欺款項或報酬（詳後述），但仍委任律師積極尋求與告訴人和解，並與Ａ０４達成和解，給付4萬元賠償金予Ａ０４，此有釋圓琮律師114 年4 月25日（114 ）琮律字第1140425 號函、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匯款申請書（證明聯）、與Ａ０４之和解書各1 份在卷可佐（見金訴卷一第319 至327 頁），足見其已盡量彌補其犯罪所生之損害，就謝佩珊參與本案犯行之背景及動機而言，與貪圖不法高利而主動加入詐欺集團，專職擔任車手，多次提領他人遭詐欺款項或多次向他人收取詐欺款項之詐欺集團成員，顯有程度、情節之不同，再其犯後終能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並與Ａ０４達成和解並實際賠償完畢，已如前述，而其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法定最低本刑為1 年以上有期徒刑，綜上考量後，認其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縱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仍難謂無情輕法重之憾，衡情不無可憫，爰就其本案所犯3 罪，均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以符刑罰之相當性原則。
八、爰審酌被告均正值壯年，非無謀生之能力，卻不思以正當方式謀取生活所需，貪圖輕鬆牟利，明知社會詐欺風氣盛行，被害人受騙損失積蓄之悲憐，竟參與本案詐欺，以提領並轉交贓款之方式與共犯共同對他人實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不僅造成告訴人之財產損害，更嚴重影響社會秩序，所為實無足取；再酌以嚴大衛雖終能坦承犯行，並繳回犯罪所得8 千元，有本院收據及扣押物品清單各1 紙存卷可查（見金訴卷二第59至61頁），然於本案審理期間兩度因傳喚、拘提未到而遭通緝，有本院通緝稿2 份在卷可查（見金訴卷一第115 至117 、421 至423 頁），足見其存有不願面對司法程序之心態，對自己所為難謂有深切悔悟之心，謝佩珊則終能坦承犯行，並與Ａ０４達成和解，且實際賠償完畢，已如前述；再審酌Ａ０４對謝佩珊部分量刑表示之意見（見上揭和解書）；併考量被告於本案所為之角色及分工，均非屬核心地位，然嚴大衛之犯罪情節較重於謝佩珊，及被告於本案所獲利益（詳後述）暨告訴人受損之財產價值；兼衡嚴大衛自陳高中肄業之教育程度，入監前從事中古車買賣，月收入約10萬元，有1 名未成年子女，現由謝佩珊扶養，身體狀況正常；謝佩珊自陳高職肄業之教育程度，從事彩券行工作，月收入約2 萬9 千元，需扶養1 名未成年子女，身體狀況正常之家庭生活、經濟及健康狀況（見金訴卷一第199 至201 頁謝佩珊之全戶戶籍謄本；金訴卷二第53頁），暨謝佩珊前無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刑事犯罪紀錄及嚴大衛前有共同加重詐欺犯罪之素行（見金訴卷二第25至36頁之法院前案紀錄表2 份）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本案所犯，分別量處如附表編號一至三「宣告刑及沒收」欄所示之刑。又審酌被告本案所犯均係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害人雖不相同，但犯罪時間接近，犯罪性質類似，實質侵害法益之質與量，未如形式上單從罪數所包含範圍之鉅，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其刑度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有違罪責相當性原則，復考量其等各次犯行被害人遭詐欺之數額及其等之犯後態度，復衡酌其等日後仍有回歸社會生活之必要，爰就其等所犯各罪各合併定如主文第1 至2 項所示之應執行刑。
九、又查，謝佩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上揭法院前案紀錄表1 份附卷足憑，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然於本院審理中已知錯坦承犯行，復已與Ａ０４達成和解（未達成和解之2 人均經本院2 次通知調解期日均未到庭【見金訴卷一第297 、315 頁之刑事報到單】，而謝佩珊均有到庭），並已依和解條件實際支付完畢，已如前述，以實際行動填補其所肇生之損害，足見其犯後已有積極面對、反省負責之態度，依上開情狀可認其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程序後，當應知所警惕，無再犯之虞，Ａ０４亦表達同意給予其緩刑之機會，有上揭和解書1 份附卷足參，考量刑罰之社會一般預防及就本案具體個案特別預防之要求，是本院認前開對謝佩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併予宣告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緩刑，以啟自新；復為確保謝佩珊能知所警惕並建立正確之法治觀念，認有賦予其一定負擔以預防其再犯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5 款、第8 款之規定，命其應於緩刑期間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4 場次，另併依刑法第93條第1 項第2 款之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又倘謝佩珊未遵期履行前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向法院聲請依刑事訴訟法第476 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 項第4 款之規定，撤銷本案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肆、沒收部分：
　　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2 項定有明文。被告為本案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及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就沒收部分有所增訂、修正，茲就與本案有關部分敘述如下：
一、洗錢標的：
　㈠按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犯第19條或第20條之罪，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2 項定有明文。惟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規定之立法理由為：「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 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新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就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為沒收之諭知，然倘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經查獲，則自無該規定之適用。
　㈡經查，謝佩珊提領如附表各編號所示告訴人遭詐欺後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後，均經其轉交嚴大衛，並經嚴大衛從中抽取自己之報酬8 千元後，餘款均轉交上游成員，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上述餘款雖為其等所犯一般洗錢罪之標的，惟經其等轉交上手，已不知去向，難認屬經查獲之洗錢財物，依新修正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之立法意旨，爰不予宣告沒收。
二、犯罪所得：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本文固有明文。又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實際所得者為限，苟無所得或尚未取得者，自無從為沒收追繳之諭知（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434號判決意旨參照）。至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所謂各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因此，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犯罪所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所得宣告沒收；若共同正犯對於犯罪所得，其個人確無所得或無處分權限，且與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298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謝佩珊供稱：本案沒有獲得報酬等語（見金訴卷一第178 頁），卷內尚乏積極證據證明謝佩珊就此獲有報酬或因此免除債務，自無從遽認其有何實際獲取之犯罪所得，爰不予諭知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㈢次查，嚴大衛供稱：我於本案中有取得8 千元之報酬等語（見金訴卷一第492 頁），故其本案犯罪所得為8 千元，並經其於本院審理時全數繳回，已如前述，爰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本文規定，於其所犯之罪刑中宣告沒收。
三、供犯罪所用之物：
　㈠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 項定有明文。
　㈡經查，扣於另案（士林地院113 年度訴字第947 號案件）之蘋果牌IPHONE 14 ProMax行動電話1 支，係嚴大衛所有，且係供其於本案中聯繫「林嘉福」時所用，業據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述在卷（見金訴卷一第492 頁），並有上揭士林地院113 年12月3 日士院鳴刑瑞113 訴947 字第1139034881號函及檢附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搜索暨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 份附卷可參，乃供嚴大衛犯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 項規定，在其所犯之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㈢次查，未扣案之門號0000000000號SIM 卡1 張，係嚴大衛所有，且係供其於本案中插用於上揭行動電話中用以與「林嘉福」聯繫乙節，業據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述在卷（見金訴卷一第492 頁），足認為其供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 項規定，在其所犯之罪刑項下宣告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第4 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㈣至謝佩珊本案帳戶之存摺及提款卡，雖均係供犯罪所用之物，但均未經扣案，且該等物品本身價值低微，單獨存在亦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是其沒收與否亦不具有刑法上之重要性，乃均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廷輝提起公訴，檢察官余晨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蔡宜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孫霈瑄
附錄本判決論罪之法條：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 億元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 條之4
犯第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遭詐欺經過



		匯款時間
（民國）

		遭詐欺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提領人

		提領時間
（民國）

		提領地點、方式

		提領金額
（新臺幣）

		宣告刑及沒收



		一

		Ａ０２



		詐欺集團某成員於民國112 年5 月9 日17時許，透過社群軟體臉書暱稱「Jia Xin （佳芯）」、通訊軟體LINE暱稱「佳芯」、「FTC 客服」與其聯繫，向其佯稱：至First Coin投資網站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遂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2 年5 月9 日18時50分

		6,200 元

		謝佩珊申設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

		謝佩珊

		112 年5 月10日1 時49分39秒







		至高雄市○○區○○路00號統一商超翠峰門市自動櫃員機以金融卡提領現金

		6,200 元

		嚴大衛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另案扣案之蘋果牌IPHONE 14 ProMax行動電話1 支沒收；未扣案之門號○○○○○○○○○○號SIM 卡壹張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謝佩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112 年5 月17日22時42分

		30,000元

		謝佩珊申設之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土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土銀帳戶）

		謝佩珊

		112 年5 月18日16時30分8 秒







		至高雄市○○區○○○路000 號土地銀行五甲分行自動櫃員機以金融卡提領現金

		60,000元（含不詳人士以跨行轉帳方式匯入之其他款項）

		




		二

		Ａ０４

		詐欺集團某成員於112 年1 月底某日，以臉書暱稱「王雨辰」、LINE暱稱「雨辰」、「eToro Coin客服」、「第一國際商業換匯中心」與其聯繫，向其佯稱：至eToro Coin投資網站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遂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2 年5 月10日13時42分

		40,000元

		中信帳戶

		謝佩珊

		112 年5 月10日20時27分29秒







		至高雄市○○區○○路00號統一商超家恩門市（下稱家恩門市）自動櫃員機以金融卡提領現金

		40,000元

		嚴大衛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另案扣案之蘋果牌IPHONE 14 ProMax行動電話1 支沒收；未扣案之門號○○○○○○○○○○號SIM 卡壹張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謝佩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三

		Ａ０３

		詐欺集團某成員於112 年3 月10日某時許，以臉書暱稱「Jia Xin 」、LINE暱稱「佳芯」、「eToro Coin客服」、「第一國際商業換匯中心」與其聯繫，向其佯稱：至eToro Coin投資網站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遂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2 年5 月15日11時46分

		60,000元

		土銀帳戶

		謝佩珊

		①112 年5 月15日14時32分35秒
②112 年5 月15日14時33分35秒
③112 年5 月15日19時58分58秒
④112 年5 月15日20時00分00秒







		①②
至高雄市○○區○○街000 巷00號全家超商果豐店自動櫃員機以金融卡提領現金
③④
至家恩門市自動櫃員機以金融卡提領現金

		①20,000元
②10,000元
③20,000元
④20,000元（含不詳人士以跨行轉帳方式匯入之其他款項）

		嚴大衛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另案扣案之蘋果牌IPHONE 14 ProMax行動電話1 支沒收；未扣案之門號○○○○○○○○○○號SIM 卡壹張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謝佩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99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嚴大衛











            謝佩珊





選任辯護人  釋圓琮律師（於民國114年3月4日解除委任）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16670 、20755 、22825 號、113 年度偵字第11256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嚴大衛犯如附表編號一至三所示之參罪，各處如該表編號一至三「宣告刑及沒收」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玖月。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仟元沒收。

謝佩珊犯如附表編號一至三所示之參罪，各處如該表編號一至三「宣告刑及沒收」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壹月。緩刑參年，並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陸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暨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事　實

一、嚴大衛與謝佩珊係配偶關係，其等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林嘉福」之成年人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詐欺所得所在去向之洗錢犯意聯絡，先由謝佩珊依嚴大衛之指示，於民國112 年5 月9 日18時50分前某時許，將其申設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及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土銀帳戶，與中信帳戶合稱本案帳戶）之存摺提供與嚴大衛，嚴大衛即以其持用之蘋果牌IPHONE行動電話（遭警查獲後扣於嚴大衛另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即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113 年度訴字947 號案件中）插用門號0000000000號SIM 卡連結網際網路上網使用通訊軟體TELEGRAM、微信、LINE與「林嘉福」聯繫，將本案帳戶資訊提供予「林嘉福」供匯入款項使用。嗣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即於附表編號一至三「遭詐欺經過」欄所示時間，以該表各編號「遭詐欺經過」欄所示方式詐欺如該表各編號「告訴人」欄所示之人，使其等陷於錯誤，分別於該表各編號「匯款時間」欄所示時間，將該表各編號「遭詐欺金額」欄所示款項匯入該表各編號「匯入帳戶」欄所示之帳戶內（詐欺之時間、方式、匯款時間、金額、匯入帳戶等均詳如附表編號一至三所載），再由「林嘉福」指示嚴大衛，嚴大衛再指示謝佩珊，於附表各編號「提領時間」、「提領地點、方式」欄所示時、地，持本案帳戶提款卡提領如附表各編號「提領金額」欄所示之款項後，謝佩珊再將其提領之款項全數交與嚴大衛，嚴大衛並從中抽取新臺幣（下同）8 千元作為自己之報酬後，將餘款全數依「林嘉福」指示，在高雄市鳳山區海涵路某處交付予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藉此等方式製造金流斷點，致無從追查詐欺犯罪所得之所在去向，而掩飾或隱匿該犯罪所得。嗣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人均察覺有異，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Ａ０２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Ａ０４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Ａ０３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 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1 項規定甚明。經查，本判決所引認被告嚴大衛、謝佩珊有前開犯行、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已經檢察官及被告（以下未指明姓名者即包括嚴大衛、謝佩珊二人）於本院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使用（見本院113 年度金訴字第99號卷【下稱金訴卷】二第49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並無違法取得情事，且俱核與本案待證事實相關，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應認為均有證據能力。又下列認定本案之非供述證據，經查並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規定反面解釋，亦應具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中坦承不諱，經核與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Ａ０４、Ａ０３於警詢中之指述相符，並有中信帳戶之申設人資料、存款交易明細暨自動化LOG 資料–財金交易、土銀帳戶之客戶存款往來一覽表、申設人資料、客戶存款往來交易明細表（活存）暨警示帳戶IP查詢報表、Ａ０２之台新銀行轉帳明細翻拍照片、郵政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翻拍照片、Ａ０２提供之詐欺集團成員之社群軟體臉書個人頁面截圖、投資平台頁面截圖、Ａ０２與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文字檔、Ａ０４之臺幣活存交易明細截圖、Ａ０４提供之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臉書個人頁面截圖、Ａ０４與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Ａ０３之轉帳紀錄截圖、Ａ０３提供之詐欺集團成員之臉書個人頁面截圖、Ａ０３與詐欺集團成員之通訊軟體MESSENGER 、LINE對話紀錄截圖、橋頭地檢署檢察事務官製作之本案提領款項時之自動櫃員機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報告、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 年4 月18日台新作文字第11306120號函、中信銀行113 年4 月19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28028 號函、士林地院113 年12月3 日士院鳴刑瑞113 訴947 字第1139034881號函及檢附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搜索暨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 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洵堪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

二、又參與本案詐欺犯行之人，除了被告之外，尚有「林嘉福」、「林嘉福」指定之收款人員，人數已達三人以上，被告所為，客觀上自該當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行為，且主觀上亦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

三、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俱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113 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洗錢防制法部分：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二度修正（以下分別稱行為時法、中間時法、裁判時法）：

　⒈第一次修正是於112 年6 月14日公布，於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是行為時法，修正後是中間時法），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 項原規定「犯前2 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則規定「犯前4 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增加須「歷次」審判均自白方得減刑之要件限制。

　⒉第二次修正是於113 年7 月31日公布，於同年0 月0 日生效施行（修正後是裁判時法，即現行法），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 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 項）。前2 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第3 項）。」、修正後則移至同法第19條規定「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 億元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千萬元以下罰金（第1 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 項）。」，依洗錢標的金額區別刑度，未達1 億元者，將有期徒刑下限自2 月提高為6 月、上限自7 年（不得易科罰金，但得易服社會勞動）降低為5 年（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動），1 億元以上者，其有期徒刑則提高為3 年以上、10年以下；另將原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 項修正並移列至同法第23條第3 項規定「犯前4 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而就自白減刑規定增加「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要件限制。

　⒊被告本案所犯一般洗錢罪，洗錢之財物均未達1 億元，已如前述，適用修正前第14條第1 項規定之法定刑為「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適用修正後第19條第1 項後段規定之法定刑為「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千萬元以下罰金」。又被告本案所犯一般洗錢之特定犯罪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若依行為時法之規定，其科刑範圍均為有期徒刑2 月以上、7 年以下，又因其等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罪，依行為時法第16條第2 項減輕其刑後，處斷刑範圍均為有期徒刑1 月以上6 年11月以下（原法定最重本刑7 年減輕後，為7 年未滿，最高為6 年11月【此為第一重限制】，再依行為時法之第14條第3 項規定，不得科超過其特定犯罪即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所定最重本刑7 年【此為第二重限制】，故減輕後之量刑框架上限仍為6 年11月）；若依中間時法之規定，其科刑範圍均為有期徒刑2 月以上、7 年以下，又因其等於本院審理時始自白犯罪，然其等未於偵查中自白犯罪，不得依中間時法第16條第2 項規定減輕其刑，其處斷刑範圍為2 月以上、7 年以下；而若依裁判時法之規定，其科刑範圍均為有期徒刑6 月以上5 年以下，又因其等於本院審理時始自白犯罪，然其等未於偵查中自白犯罪，不得依裁判時法第23條第3 項前段減輕其刑，其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6 月以上5 年以下。是整體比較結果，行為時及中間時法之量刑上限較重（刑法第35條第2 項規定參照），則顯然行為時及中間時法均未較有利於被告，應適用裁判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規定論處。

　㈢刑法及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

　⒈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9 條之4 於112 年5 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 月0 日生效施行，此次修正係增加第4 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規定，明文將該類詐欺方式列為應以加重詐欺取財罪論處，故無比較新舊法之問題，應逕適用現行法。

　⒉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 年7 月31日公布，除第19條、第20條、第22條、第24條、第39條第2 項至第5 項、第40條第1 項第6 款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同年8 月2 日施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雖規定：「犯刑法第339 條之4 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 百萬元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 千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 億元者，處5 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 億以下罰金」，但該規定乃是屬於刑法分則加重的性質，而就刑法加重詐欺罪新增另一獨立的罪名，為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依刑法第1 條罪刑法定原則，無從溯及既往予以適用，自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的問題。

　⒊經查，被告於偵查中均否認犯罪，亦無犯罪後自首、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繳回犯罪所得等情形，自均無該條例第44條第1 項、第2 項、第46條前段、第47條前段等規定之適用，故其等就所犯詐欺罪部分，無庸為新舊法比較。

二、被告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所為之本案詐欺犯行，係先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將款項匯入指定帳戶後，復由謝佩珊依嚴大衛指示提領該等款項後，由謝佩珊轉交嚴大衛，再由嚴大衛依指示將該等款項轉交與「林嘉福」指定之人，以隱匿其等詐欺所得去向，業如前述，所為已切斷資金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掩飾、隱匿犯罪行為或該資金不法來源或本質，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資金之流向追查犯罪者，核與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一般洗錢罪之要件相合（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1744、2500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是核被告就附表編號一至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四、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對Ａ０２接續施用詐術，使其進行數次匯款之行為，及謝佩珊就附表編號一、三所示部分數次提領Ａ０２、Ａ０３匯入本案帳戶內款項之行為，均係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單一犯罪決意，在密接之時、地為之，且各侵害同一之財產法益，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成立接續犯，均僅論以一罪。

五、再被告就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犯行，與「林嘉福」等詐欺集團成年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另被告就附表編號一至三所為，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等2 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本文規定，均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六、又被告就附表編號一至三所為，因所侵害者為不同之個人財產法益，應以被害人數決定犯罪之罪數，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均應予分論併罰。

七、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累犯部分：

　　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及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針對嚴大衛應否該當累犯之事實及應否加重其刑等節，均未見公訴意旨有何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依前開說明，本院即毋庸依職權調查審認。

　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

　　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已於113 年7 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 月0 日生效施行，增訂「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之規定。然查，被告於偵查中均否認詐欺犯罪，縱其等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罪，仍均無從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㈢洗錢防制法部分：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二度修正，經綜合比較新舊法結果，適用現行洗錢防制法對其等較為有利，業如前述，而其等雖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罪，然於偵查中並未坦承犯罪，不得依裁判時法第23條第3 項前段減輕其刑，且不得再於量刑審酌時割裂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 項規定減刑。

　㈣刑法第59條部分：

　⒈按刑之量定，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固賦予法院裁量權，但此項裁量權之行使，除應依刑法第57條規定，審酌行為人及其行為等一切情狀，為整體之評價，並應顧及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使罪刑均衡，輕重得宜，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又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謝佩珊所為上開犯行雖有可議之處，惟考量其提供名下帳戶起因係其配偶嚴大衛向其借用，而使其成為提供帳戶及提款之非核心角色，其尚非任意提供與毫無信賴關係之人，又其於本案未分得任何詐欺款項或報酬（詳後述），但仍委任律師積極尋求與告訴人和解，並與Ａ０４達成和解，給付4萬元賠償金予Ａ０４，此有釋圓琮律師114 年4 月25日（114 ）琮律字第1140425 號函、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匯款申請書（證明聯）、與Ａ０４之和解書各1 份在卷可佐（見金訴卷一第319 至327 頁），足見其已盡量彌補其犯罪所生之損害，就謝佩珊參與本案犯行之背景及動機而言，與貪圖不法高利而主動加入詐欺集團，專職擔任車手，多次提領他人遭詐欺款項或多次向他人收取詐欺款項之詐欺集團成員，顯有程度、情節之不同，再其犯後終能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並與Ａ０４達成和解並實際賠償完畢，已如前述，而其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法定最低本刑為1 年以上有期徒刑，綜上考量後，認其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縱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仍難謂無情輕法重之憾，衡情不無可憫，爰就其本案所犯3 罪，均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以符刑罰之相當性原則。

八、爰審酌被告均正值壯年，非無謀生之能力，卻不思以正當方式謀取生活所需，貪圖輕鬆牟利，明知社會詐欺風氣盛行，被害人受騙損失積蓄之悲憐，竟參與本案詐欺，以提領並轉交贓款之方式與共犯共同對他人實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不僅造成告訴人之財產損害，更嚴重影響社會秩序，所為實無足取；再酌以嚴大衛雖終能坦承犯行，並繳回犯罪所得8 千元，有本院收據及扣押物品清單各1 紙存卷可查（見金訴卷二第59至61頁），然於本案審理期間兩度因傳喚、拘提未到而遭通緝，有本院通緝稿2 份在卷可查（見金訴卷一第115 至117 、421 至423 頁），足見其存有不願面對司法程序之心態，對自己所為難謂有深切悔悟之心，謝佩珊則終能坦承犯行，並與Ａ０４達成和解，且實際賠償完畢，已如前述；再審酌Ａ０４對謝佩珊部分量刑表示之意見（見上揭和解書）；併考量被告於本案所為之角色及分工，均非屬核心地位，然嚴大衛之犯罪情節較重於謝佩珊，及被告於本案所獲利益（詳後述）暨告訴人受損之財產價值；兼衡嚴大衛自陳高中肄業之教育程度，入監前從事中古車買賣，月收入約10萬元，有1 名未成年子女，現由謝佩珊扶養，身體狀況正常；謝佩珊自陳高職肄業之教育程度，從事彩券行工作，月收入約2 萬9 千元，需扶養1 名未成年子女，身體狀況正常之家庭生活、經濟及健康狀況（見金訴卷一第199 至201 頁謝佩珊之全戶戶籍謄本；金訴卷二第53頁），暨謝佩珊前無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刑事犯罪紀錄及嚴大衛前有共同加重詐欺犯罪之素行（見金訴卷二第25至36頁之法院前案紀錄表2 份）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本案所犯，分別量處如附表編號一至三「宣告刑及沒收」欄所示之刑。又審酌被告本案所犯均係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害人雖不相同，但犯罪時間接近，犯罪性質類似，實質侵害法益之質與量，未如形式上單從罪數所包含範圍之鉅，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其刑度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有違罪責相當性原則，復考量其等各次犯行被害人遭詐欺之數額及其等之犯後態度，復衡酌其等日後仍有回歸社會生活之必要，爰就其等所犯各罪各合併定如主文第1 至2 項所示之應執行刑。

九、又查，謝佩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上揭法院前案紀錄表1 份附卷足憑，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然於本院審理中已知錯坦承犯行，復已與Ａ０４達成和解（未達成和解之2 人均經本院2 次通知調解期日均未到庭【見金訴卷一第297 、315 頁之刑事報到單】，而謝佩珊均有到庭），並已依和解條件實際支付完畢，已如前述，以實際行動填補其所肇生之損害，足見其犯後已有積極面對、反省負責之態度，依上開情狀可認其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程序後，當應知所警惕，無再犯之虞，Ａ０４亦表達同意給予其緩刑之機會，有上揭和解書1 份附卷足參，考量刑罰之社會一般預防及就本案具體個案特別預防之要求，是本院認前開對謝佩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併予宣告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緩刑，以啟自新；復為確保謝佩珊能知所警惕並建立正確之法治觀念，認有賦予其一定負擔以預防其再犯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5 款、第8 款之規定，命其應於緩刑期間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4 場次，另併依刑法第93條第1 項第2 款之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又倘謝佩珊未遵期履行前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向法院聲請依刑事訴訟法第476 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 項第4 款之規定，撤銷本案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肆、沒收部分：

　　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2 項定有明文。被告為本案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及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就沒收部分有所增訂、修正，茲就與本案有關部分敘述如下：

一、洗錢標的：

　㈠按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犯第19條或第20條之罪，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2 項定有明文。惟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規定之立法理由為：「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 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新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就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為沒收之諭知，然倘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經查獲，則自無該規定之適用。

　㈡經查，謝佩珊提領如附表各編號所示告訴人遭詐欺後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後，均經其轉交嚴大衛，並經嚴大衛從中抽取自己之報酬8 千元後，餘款均轉交上游成員，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上述餘款雖為其等所犯一般洗錢罪之標的，惟經其等轉交上手，已不知去向，難認屬經查獲之洗錢財物，依新修正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之立法意旨，爰不予宣告沒收。

二、犯罪所得：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本文固有明文。又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實際所得者為限，苟無所得或尚未取得者，自無從為沒收追繳之諭知（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434號判決意旨參照）。至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所謂各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因此，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犯罪所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所得宣告沒收；若共同正犯對於犯罪所得，其個人確無所得或無處分權限，且與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298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謝佩珊供稱：本案沒有獲得報酬等語（見金訴卷一第178 頁），卷內尚乏積極證據證明謝佩珊就此獲有報酬或因此免除債務，自無從遽認其有何實際獲取之犯罪所得，爰不予諭知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㈢次查，嚴大衛供稱：我於本案中有取得8 千元之報酬等語（見金訴卷一第492 頁），故其本案犯罪所得為8 千元，並經其於本院審理時全數繳回，已如前述，爰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本文規定，於其所犯之罪刑中宣告沒收。

三、供犯罪所用之物：

　㈠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 項定有明文。

　㈡經查，扣於另案（士林地院113 年度訴字第947 號案件）之蘋果牌IPHONE 14 ProMax行動電話1 支，係嚴大衛所有，且係供其於本案中聯繫「林嘉福」時所用，業據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述在卷（見金訴卷一第492 頁），並有上揭士林地院113 年12月3 日士院鳴刑瑞113 訴947 字第1139034881號函及檢附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搜索暨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 份附卷可參，乃供嚴大衛犯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 項規定，在其所犯之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㈢次查，未扣案之門號0000000000號SIM 卡1 張，係嚴大衛所有，且係供其於本案中插用於上揭行動電話中用以與「林嘉福」聯繫乙節，業據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述在卷（見金訴卷一第492 頁），足認為其供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 項規定，在其所犯之罪刑項下宣告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第4 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㈣至謝佩珊本案帳戶之存摺及提款卡，雖均係供犯罪所用之物，但均未經扣案，且該等物品本身價值低微，單獨存在亦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是其沒收與否亦不具有刑法上之重要性，乃均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廷輝提起公訴，檢察官余晨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蔡宜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孫霈瑄

附錄本判決論罪之法條：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 億元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 條之4

犯第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遭詐欺經過  匯款時間 （民國） 遭詐欺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提領人 提領時間 （民國） 提領地點、方式 提領金額 （新臺幣） 宣告刑及沒收 一 Ａ０２  詐欺集團某成員於民國112 年5 月9 日17時許，透過社群軟體臉書暱稱「Jia Xin （佳芯）」、通訊軟體LINE暱稱「佳芯」、「FTC 客服」與其聯繫，向其佯稱：至First Coin投資網站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遂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2 年5 月9 日18時50分 6,200 元 謝佩珊申設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 謝佩珊 112 年5 月10日1 時49分39秒    至高雄市○○區○○路00號統一商超翠峰門市自動櫃員機以金融卡提領現金 6,200 元 嚴大衛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另案扣案之蘋果牌IPHONE 14 ProMax行動電話1 支沒收；未扣案之門號○○○○○○○○○○號SIM 卡壹張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謝佩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112 年5 月17日22時42分 30,000元 謝佩珊申設之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土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土銀帳戶） 謝佩珊 112 年5 月18日16時30分8 秒    至高雄市○○區○○○路000 號土地銀行五甲分行自動櫃員機以金融卡提領現金 60,000元（含不詳人士以跨行轉帳方式匯入之其他款項）  二 Ａ０４ 詐欺集團某成員於112 年1 月底某日，以臉書暱稱「王雨辰」、LINE暱稱「雨辰」、「eToro Coin客服」、「第一國際商業換匯中心」與其聯繫，向其佯稱：至eToro Coin投資網站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遂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2 年5 月10日13時42分 40,000元 中信帳戶 謝佩珊 112 年5 月10日20時27分29秒    至高雄市○○區○○路00號統一商超家恩門市（下稱家恩門市）自動櫃員機以金融卡提領現金 40,000元 嚴大衛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另案扣案之蘋果牌IPHONE 14 ProMax行動電話1 支沒收；未扣案之門號○○○○○○○○○○號SIM 卡壹張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謝佩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三 Ａ０３ 詐欺集團某成員於112 年3 月10日某時許，以臉書暱稱「Jia Xin 」、LINE暱稱「佳芯」、「eToro Coin客服」、「第一國際商業換匯中心」與其聯繫，向其佯稱：至eToro Coin投資網站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遂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2 年5 月15日11時46分 60,000元 土銀帳戶 謝佩珊 ①112 年5 月15日14時32分35秒 ②112 年5 月15日14時33分35秒 ③112 年5 月15日19時58分58秒 ④112 年5 月15日20時00分00秒    ①② 至高雄市○○區○○街000 巷00號全家超商果豐店自動櫃員機以金融卡提領現金 ③④ 至家恩門市自動櫃員機以金融卡提領現金 ①20,000元 ②10,000元 ③20,000元 ④20,000元（含不詳人士以跨行轉帳方式匯入之其他款項） 嚴大衛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另案扣案之蘋果牌IPHONE 14 ProMax行動電話1 支沒收；未扣案之門號○○○○○○○○○○號SIM 卡壹張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謝佩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